ALY ¥ B RAE L
1144# B33 %5945

Ak + FEA3Rad
X
F TR A EIE
X F
NI A RIRI R
A NI %@@Lﬁ
PHE ARG RIS » ARt F11423% 31 P 3
ER LR :J;i—%zr"f
a >

MEFEF G REIEETEREEALIE T2~ 0 2 5
A F114E20 ZIBivi Wk s L5 E 2 1A

el

2 H e v
PFER R Y %4ﬁw?é%p9‘3 B3 REA] ER
4 4d L 2ETIEREEAEL o
ﬂx,i] Ay - IE R I ETAL %4.‘5%%’%1"34\ HiBEI T ek
4 ?‘Q‘?'/"fri oW AL R IRETR L 7‘}_%’??'#:}7%
o B 5 ERT o
RtBpBEREFLEGH T -
72

N _‘_'\\\
\\&

A REEEFL A ANTIWRRAY P I PR AER
ik % 3800E L AT, 0 £ kAL 2 B0 4 H - @
e H e

AR

- ~ R Ak



A FETHIE8729p 2B EHY > A¥d e LRDA
Y

MY FPRIATARE ) (THTEIALRE, ) Tt RE
2ORIILET? 2T RSB R KL FET T
REFTEAB Wiz Fe A8 5 TIF

1\;‘&

AR LINE ;A i 2 f3d e i o dp & 0 X 1
dey o~ THEE ) B Rt F H R L LRSS Aot A - Tor

giaﬁﬁéﬁ§§FWﬁJéﬁﬁmﬁﬁ”%P fg
2R AR AR F AT RREIHL R RS LR
%@%mﬁﬁza’?@%*ﬁFWﬂJﬁ%%”‘"@4
MRAAHE » B PSR 2 A ILE ¥ 2. A ?ﬂﬁmg =

/31
l% o

P\ e s\

T

?

244 F AT £8729p 2 112£87 5p 2 B 457 & #he=

"BEATARE ) TR 4ﬁ%’urﬁm&H \F%
%J~FE+J~FﬁJ~Fﬁﬁm FARGOFH R
f,’

‘;'
S

ﬁr\‘i‘

,ua&rwé.:ﬁ%ihi&%ﬁp*?z.éfﬁ
FrAJE | S RAIRENAREEADTET2F 5 T
Wﬁérﬁ%‘iﬁ*wﬁ"ﬁ%ﬁ%%&ﬁéé%%é
e , ;
F‘\A—:}-;E‘%7 ?%o
I‘ 1

LAevg F = /En%’iQ’"Lr‘r ﬁxiﬁ-‘?cJ > Fﬁ—,\{%ﬁj ES
Y N é ‘_}-4 g?ﬁ,n,‘»}%, 4 4 ;Eg—. o ']‘H?f;&t"t };\ Z %}gzx&
Byl TEFAARE ) AR EFIFT TR L WL
Al fEH AP 5 T EREZ R I P T
A2 7> P HE R EHLEE L Y EF e -
FOoORALAGANFAIEmERRE IE LB LI



Lk

oD AR R P g

4¢4U§%$*1Hﬁ8”2wﬂiﬂzﬁ8 hp 2B E Y 0 d
Zdp b TRAATL B, o B T AL B PR
TR FH ) SdoA B0 129 N FHA 2 2%
ELUBEL cRREIRES CUBRHRIFEFE LD
PETE P REL ) AR EE o REFRT L LR
XA aF2 g g y G b APt B Y e U A B R D
2R IEE MG RBRFEHLRIHRL L
ELEZA b G~ BIr2 EE o

ORLFIFTEFLNLIRER>CEE 232 AR L
TEIT R LE2 R P REAUENL AR B2 N
IR - RAMSMAE - IR L FEATRL 2T &
B2 (7R TR BT F AR I8ET T - ¥
195 % 18R # 8w d FLERI0E ~ 208 ~2
WA E o * RE2AZINI2ELY ¢ gapign A 2oy

ML ’ﬁ"“lllﬁS 29p B4 BRE o T2 ]2
E1VITpHR IR ERZ FE2AEL T wp RE2A A
ERLF R %’f%ﬁ%ﬁ Az T 7 AR2E T R RE

1% %

o

joT e

G2 F A F111E57 42 E 37 2 F B e o fEERE
BOR el > MAAMPH P EFTLET LI RE2RE
%?HIEB-Sﬂﬂﬁhiﬁr*¥'j£"@%ug gkt o

ARBARPE G P AL P RREBEFERF > TR
IEANEFIFREERPERFT > EREGEHRIARL
PP PERFZERENT EY - fFhE I ED
111 &#T2 4P SAete B R PGRARRE > d 07 A | g3 &

iﬂﬁiﬁﬁbﬁ’%ﬁ%ﬁﬁﬁiﬂﬁﬁﬁﬁﬁ\ﬁ%

PERmBRYG S HPIPREFEF  FREAYELLY
WEF BRI T T RN AR o R R A I EE T
ERHERBEN CFTLEETEEFALS RS CHE 2 HME
EERERETN > PR FF o FIET LD

J=e Y

)



—
!
\_H
_‘E"X
N
%
1?13
-
o~
—
ﬁfg
C kR
[
o
e
‘_t,.
& @
S R
o~
—
‘fm
=
g
M
N
=
(¥
\_\_")‘;\
;‘_?; =

IR Rl i }@r— &t 2 *J"““Eﬂiﬁﬁ% RS
%¥54Qiﬁmﬁ°mﬁ%§@?5%%«aﬁ
RAIREEE P LR ARSI T AL LR

EFRLEYEERE2L @ RR (THHREFLFE LR
AI) S ABRAREGA S B RA V0P 23k % FRY
ﬁﬁi&’ﬂ%ﬁﬁﬁﬁﬁ%ﬁ?rﬂ’ﬁé
YRR 0 AP A 2

mTRA LT ER
F200% 0 R4 i%;ii”] 5%75: =
ik *

ML EERELiFEX 2P F 4 RFEREZF 42
WoBMBRIFEXOCTHRED B AL P LRI P
ig* 2 o4 hitd oA I RIESHRE FE b Hs
Ry FERFeREER ¢ EF AR TR X F

5 72 A E AR A p & i

:}ﬁ*’éﬁ'i‘%a i
Jfégj ’Tﬂ%«};“ﬁrl‘%—i‘ﬁ\%3:3{:.1);1;% L
AR RPENE AT RN EAESREET R

FEE VPR oL R2ZHERIY 0 B T RF ATA
o A% d ik FEEAGFETE o R I EE R F22
Ew 1B e 52260 % 1

“

AR A LR c FEX AP B L e UL
PEIIHAR HAEALZIRERA T > G F 2T L 25
207 %248 ~ #2650 > R 2 & @ ke % 300 R A
FREEA TR AL B & QFIFEH TP
DT R R § 24T 1%2#‘\%4##uaaﬁ



|

(_
=
N

Pim

T ET0F R 1128 By IR E L £
EFIBEE - S5 2 w$@ﬂ$;m”¢’

F_L

I3
e G e
i
gant t‘“éﬂ-}
ﬁfl

TP #r 4 1F 563,467~ (3555 1 708 ~x16%x17/30
P=653,467T~) - A2 2 E£FFEX 2P GH 7%

EFOTREFE2Fh LG P A36F A E LY SN TR
B2 Z4165 3,467~ 2 4F T %425 3,467~ » £ & X ;2 %227
T ‘a?ZZGﬁ%%?lIE 2T 5 30iER T

FHEELACDREFT EE -
&)1 B
1.7}&4* FEFTRE T REMEALL0E ~ > 2 p Mgk A
FRpA=T 7 TR I BE %)J‘-?-rw’f' s °
2¢4ﬁ@%@¢d@ﬁiﬁ%ma%’ﬂBﬁkﬁﬁéiﬁ
ERpATFH R o FE LN fIL
B4 27 i R 250 E42H3,467T~ » 2 p A=y
BAZFERPARTFHEP L o & LG ZIL -
AR LR EER Gy L85 BEHE -
- S HAE R
(AL 2 R 2 A=k T‘+7f',5t/4};‘:u Tr111#8229p 2 112#8
PHP ATHAEZ. N AN A L o R A FALAES Y]] &
97 5p Jlg%&,@*{%&ﬁ;%/}@?‘%?lllﬁ& 20p 2. 2 4% 0 2
IFEL L FApATE o REEDGoogleiTHm Y i f
ARBI TR CEh o § R AL FAT L
5%15*3%;;5. Bd 111297 F % £ 111E10
122p B~ TEEpchengl ) ERTRE > A RE T £
P e wE ML HFIEIFTEHPM 30 rEII4EL TP ik &
#7502 RN EFS ﬁifrm‘ﬁ;ﬁ 1%’%?5‘11138’9

-
\>

|4

. S
C

~

.“

20p 2 BT AAT T RN > ¢ Bt A F19TIE R 1R 2
DEPEIC o AR LR AT E 40 B G K X ,; s, ,g_;\ﬁ;{
R AL - BATRBEREFITESN FETH

Hhihd24 o 22 BT AZET - Z,}t,;/f;ggl
Afede A FTRERLLINEE 2P > £ 7 o Zpef T

FER



R RA S - g
s ey BMptdry ¥
B B g2 BOR S %
hif L A2 )}J 2 AL s
JE R AR Eﬁﬁ%’;ZEEéi”ﬁ—?ﬁ i
BB RER L AP 2 iR EIEY 0
ﬁ&iﬁéﬁﬁﬁﬁﬁzﬂiiwpg
}g!%‘\?*g‘%"*’?ﬁl'*};“v?&?l%*?
B ’/E,T.f,/?— B?*:'F‘_.z e r ‘;F.;fﬁ, #‘fuﬁ"}éfkifﬁ
E ) S o= ,g?a:fﬁw 47‘4}‘3 }5'\‘ 7%41@ I 2
Fﬁ;%gﬁ rRERL LT W ‘T'EL/- %3 ’*#bé,\.l« ‘s o
ﬂ%ﬁ*%aﬁ,wau@%g

CHADTLRE %w%a&m—,.‘ TS

q\» ETTRS

ind
P

)

\

X2 1
ﬁ
av
p
__.\
W
\ﬁ-
¥

\4

cﬁﬂ

ér@%wuuw%\%aga*kﬁ r 4 Z:
- AR RE L 2 PR E Y REN > W ERiERe -
HATERLR2Z R FIARE F I T2 E Y it
2pF o EEETRE L EEE A BRI T R
FECREF AR FIFTTHRER 1B RE LR
BE 2 dA2F s » BT LR TLAEE o
Ea2 273 E0111#2928p %k TEI A4 5, ¥ £

TEFHAEZATT o e 114E D TR A dkAS R B3R
PHEES DTGRP EZ EHLFTRY 0  raTy
32 BO2IERT22EE T P FEA DT EMEFET
PII1 &S A B4 4o LFF W30R > 538 LA L fua

2 o REATEEWIIIEDY QP B2 R4l & pF o 3 o
g 283 FREEF - R 317%2E
hEpdE Ry o R P
! EX @1l ET 4P 7R
E%;%_%“E J—?ﬁ"] ’ ’ﬁ ?\;ﬁ»ﬂg Do IASRIRGE i -5 = DLV - B e



FOEFIEHILRTZ T F IR > LA T2 (7L o X
B4R &8 kX P EIE2REY > RE I E A
i R TR A i

Bif 3 AR 2 A2 8% > FRNeT TEEr o 48
SRS ) >~ TRkRFREL ) RERAGEEET R
23EHNREELL > AT E QBT LR AR
FRENFOE > ¢ FaRFERIT R X RSP AT
FiIEE T ARZGORTA L ST 2L GEuFE Lo
PARALA LREFRYF AR IREIBLY - B
@gzﬁ4$ﬁA,g@ﬁggﬁa}iﬁgg@@ﬁaw
WTiE 29 - P FHEPR > HP o B RET FRY
E

= gy =
| RS
N
o

'W
2
o
\?nr\_ ol FHo.

(H}
i
b i
by
2
Eﬁ
B R A R
O~ Y
g
&=
il
by
’F’é
\\’

pin B
T2 k2 5200k %%Q?uﬁ@%ﬂwfﬁiw

é]éé_ g— yeze u

I
¢
&

e

S

P
:\‘.€
N
A3

AR - P L HEHE T %%WH4%
Floe B & e f it H #’éﬁ%%WQ%’%&$”
BN 3R REIRENTOFFRAP £ 7 LR
ZFEHEA ST VA AR EREET o RE 2 RED
EAS P L FIETEF NS UTEL 15253 54
B mAT o TEITA o

FEX 2P ERIIHES ERHA IRE S T ERAE
IGRBl2Z B0 o FEXA NP GHERRL 75 BEFEHA
E@’%ﬁ%ﬂﬁﬁ%§£%#%?’?UWH%%?%i“F
FhEVBERETERY AL PR IGAE TP R
gJ?ﬁ,&%kgwmﬁ%rﬁﬁ#;@ﬁﬁﬁépﬁ&a4
By TREAF G HRFELTFENFH A

FoRFEX P ARRLS R 2IELHLH I w2 F

A0 RAEIEET A RANZFHLERLFES STHLE o

R DPNIIEYY P s R 2l
W111#92 8p p il 4 EeRE Bk g L BT K X



NP PR ELR D REIRESSABEEEPE T L D
PR EERFET A FeFEA LT FREBRT AT
FERH e IR FIEE Y R TR > Ry
%%&%ﬂgwﬁém%%&@z%@,T@ﬂﬁ@§@,
Eh e P AR ST o 2 R TR 2L B
@ > >*Facebook s ~ tE5LE 5% "B 3724 & | 2 3% » 3
WA EA P cHIUFITTEREAFES P 0
FEY ARG & 'irﬁﬁﬁﬂﬁﬁiﬁﬁi’ﬂﬁﬂrg%%@_
Jb AR A ”&P%fﬁéﬂimﬁ’ﬂ&
*?%ﬁéwwﬁi’%& A5 S :§’m%$%w§
PR A E TS R R Eﬁ‘w LA EFR
R RNEBELRRFL 2 E%WW£wTﬁg@¢z%ﬁ
BB T LEEHEED > Y REFRI E A
EFE AT EER20EASDERT T REIED KRR
AR £30F 2T REFEFED GTFR &R 2 R
IEARE TRE AT B 0 111£80 22p W - 0 2§ £
GEVET0H &~ o 7 AP ;ti/éﬂﬁ'ri%& BB A F AT

Ff‘*‘#m‘#m‘wfrxv TR ITRALE S
(o) B

TR 2378w o

240% A JIHE o AL EEF FAT AL BRAF -
ey =L

AR iEpkLFATRT S L RN
1R 4 4342 A TAu 111287 20p « 112£87 55 &

SEERY Mt EAk - o AR F2EF 0 SHLEER
Feor2 €8 (LAmEFI90F ) » &5 &F L8258 5
(RABE%49-73F) > #HBT -

2% LEMEFLFIEG 290 & W HA R L SRR
E\“:L—* SAPA (ETrvn, f— Ak HmELIZT 9i11>

MiEFE@EF T2 2 TREGRE p s og 53
2R ATAA PRA QAR A (AR A 0 R F19TIES]

$N\R



;&g#%ﬁ&H%AwaW$%%zﬂﬂ%ﬂ%m’%u§%
FE) L% (BB 21128 B & F 3 % 2264585247, 4 £
BR) o IR AL GaAA FIEGLH 0 N § 1440
FlaE> 5 P oo
2 A2 R2 e EHE BA][28] 7
111# 82 29p A& W% X
4*“iﬂﬂPﬂﬁlﬁ ok p -
N R pE (L ARERIST) o &
?%—';’& (R ARE%51259F ) » @ B+ B Googlei
PEORAITT YR BRIV RS TARERA LEbh
PERL G T@FEAFREERS ) TFE R R
Kiz RO PR E 9?;%3 AR wER R
Fhem TR ATA B 2830 2 a2 02 111£97
5P Youtube®: 7 &R i@z 2 ~ ATERFE B FT AL AT
(AAREFINZITTIE) » B2 l‘éié:’m"f—%?lllﬂEQ’? Dp

3

o]

%2 T3 ﬁT4 By B el AR BB T e S
FHFST IR REZ P F RS pm’/l’k/’lvtf”’/%' i

AL &ﬁﬁ"ﬁ S E R - BehERS ATA R e P
:T‘ﬁi%i.sﬁ&im DfR AL o B d R4 Mg T BEFAR

Fai#hd maap o REMEHT L7 0 THE 634
AR SRR < Fo R G F I S RPN

R, %3 R 2 a%;qnﬁ98a%w FEADP
2B RS A7 T o FAAAEEN R
AR EATE (R ATL ) oo g FF o o TR AT
Ak BAFEG R R FAF1£8% 25p F 357

AR



: Foow11I1&107 22p - Lo i [ Eipehentn
AL ﬁﬁﬁggf,& PRGEEIEFEFRETHEY £
AL HTI1T92181F ) » 7 L R 2*111£92 5P
e A FEETI1#87 29p 2 2457 i dp T H
PRt H R FEFLLLESY 20p &R 7 5 4
AL AL PR 0 B p SPEACE 2E o AR 2
@ilﬂﬁﬁ8ﬂﬁﬁkﬁ%éimé%ﬁ’%%%%éﬁ
FeAcrhtmm oo e FITHF R IR 25 AERE
AePik b e E A e it R AT %(i%uéxn ) o B
2R Z PR AL I TR 2 RA 111287 29
Pi7az BB i TRigRge A pemn i = &
G
Q@gm » R4 ik %ﬁﬁéiééﬁf’ﬁﬁégﬁﬁﬁﬂﬂﬁ8
T29p 2 fF R NA o ML FRTRG A
&

o
g%
P
=3
[E—

3. ﬁ%A%&ﬁ;C%?‘*“IIZﬁS“SBﬁE X BR i B 2R

& 2. 2 el F % 380655

Fofa@aem) - Qs a sl gss @
FRuR AL RERRHALEE LY

R2LA VA ES DT BT R 0 2 B 2
(]

L
R 4ﬂtﬁ<&£*b&h&513%2%%@mT
L FBR)

QA2 FEF>1122875p 2 B 457 » f TR e

* ﬁﬁﬁ”mﬁ‘f&ﬂﬂﬁ“¥ BAZ R AL 2

C



A
\"'1\-‘

Loy TR e pld ) ¢ AP ER 2
Bk A ED | R E RS R P T
FrAE 2P R 1R P RL IR G
SEHHRLIRERYE > ¥
HBPACEEM ZEYFZTFER B AR
FRRTERZFR o PR B AR M TEE S &
i%%&ﬂﬁﬁ’iﬁnifiﬁﬁﬁm%&ﬁi%
B2 R 0 KRR A D e AL g o ¥
‘ 4?€ﬂ&ii%®’gﬁ”&1¢kg
BT E LR ERHE
» R FRTE o AR Y

sy
DRI
R e

=
e

P ERE TR A

i~

¢

g

]

3

>~

%

-‘—

)N

=

L

-

By e e

(R

\\-m‘

[Ty N [T | 1S @\3 FTRNS

SR~
3
\qu\
Zi
(w
AR
3 g ;‘%‘

=0 s

i
J+
N
Tq‘\
s
N, -
\}
g
N
N

= T T
o
- ¢ T
A
*rmq
e
Pl
"3\

-

W
\FF'
- K
55 s
>
A
/FI« ‘m

G-
R
=

% =
>~
¥
5
=
o
)
N
B
)
fm
5
R
4
=

e

E\
m\+
.
” -
s
bl

[u—
N O
B A
2
[
N S o
S AU “
\\\\,%\. =\
G
) =k

;‘:55

U1
\:\
N
N
N >
™
“
>

|

W e

W

E;\,

\T:t
qh- Wa W W

(\,‘3

W

by
S

NS
X
X

+

,‘?‘(‘3\ B I e

o R o R
g ¥

AL A

m
7) S

=\

P

N

jl|

o m

=>4

7
-\

N

Ll SRS o S B
Mo R
g
NLR
a &' . ¢
4
p
>
i

N
4
S

Ty
I
e
NS

\ [

¥
7,
I

4
iy
ST

ey
A
oo o3 o8k v
S
J+
N
\qu\

—\
X

= Wy IE W
~
N AV
t‘ (Q«
" EH = K%
ETIRS
=
=
=
T
J

H
'n;‘(\
W
(2
_7@‘.'155
\4
N
&
N
\
\.u.
g
A
"% omy

-

—\
)

-~
N

5

\: S\ S
P, ~ ﬁ}\‘
\\r_‘.‘\
\
o

~

fen
‘\5.1
n‘#
=)
A
'rq‘\
<
T
1!
n &
-
b
>

L T

B
Z¥113# R

Y
£

=\
¢
:‘E.‘
L
|4
3
\Tq‘\

M
g
%
7‘7
» ‘.H /“‘
_\_\_
«mH-
JANY
.

R Eig wm’? A

WRE & ATt FE T
B3 % 5304255 A= s F % g;’ BRELY R
T 114# B+ Bk 3 384544 4 (ﬂgm—ag“ 155% 1
67TF ) 8% ¥ 4 & ”%)‘ﬁiﬁ,’»"] SLEAE 3TN X
g~ A i@’%%%ﬁxﬁ?ﬂﬁiaﬁmﬂ,rﬁi
FFTERER AHEI RS F'&qu— :}7% HIizmam 2P

=9

“”éf
e
y

\\\Xr H

FEMEF - HAEAR TRRE > n FRELZEF 2R

b
+
|
m



BARFR GRS
B4R R BV G TR g BREE
g14,ﬁﬂﬂaiézlﬁﬁw$7am’i*ﬁ““’
TG e A E AN RR N AL ER A
¥2EF ARG AT FR A A ) (g iEall
& & &0 F RIBI8200 5 $B) « i MaikBigs
#A?E‘_% WETEF P AER TR AT AL TIVEEF 230
g0 Mgl 4P oo
A2 27 E3 B EHFIF112887 5p #FHH#HENL
(i = %El12)

o (v
e

-~,
M-

[mr g
i
/w

Mz zT w2 B2 IH FeEFIMEELLAE >
BELGTEPI GER RS AL TR L LfES 2
B BT ERE TR e N2 PR BT REAE 2
BRI AR RPER R AARL PRRAETH
FAO09RMFEE AL T AMEFRR B R
2 M S J AR AP SRR R R flE 2 L 2
EEHTHme D RH BRSNS B2 ] o A2 53100
51382 5252 3R ARERBAZEA R FiEY3E
BERTGHT WM FHERAAL S UER - 75 AT G
FMZTHPFEEF  RRERBERTE O RIFEAT
WEEDAECHIIRH TARNFEFRL TS - g
&iﬁﬁébtﬁai%ﬂéﬁ?%~ AAfED G

A ’é_
A%

W o= =

T
s

\ I
=
@ w3

- (;p\; JmoaE T T R

s R B AR i B 2 b
A2 212 53106 %395 - B3 LiEp b na 75 g o

BTS2 2 Ed 228y o ¥ A3 F A2 iE W
HARAPFANNELEERF LTS AT L 0 8 L
S B 2 R ERERIZ CRA R
FRaAFRafiti P2 RPN FEAAE F e

ToOMRAEE A FEF RAZRBRPTIERZ B ED T

Ed
+
I

m



(BB iZl28 B 5 F 521445 2048, 9 +BR) -
(24 270 Eae i B i B P HARRIS > TEFHE D
Forg 2 B RES 0 A AR F A A A - RBL129T T
NOE 2R (R A R iwﬁ%& BRSO N I AFE N =g
LHEAE o fEELE A A - MBLI2T AN F o REFD N
fIRAATL R AL RS P B R 2
ERA RUEYF L FERE LA EY? Hp &
y‘lr&%ﬂ%}fii Fo opME F S PO BV T T AW
Wy - MR REE (ﬂuﬂmﬁs FIT3F ) » 7 AL F Y
Ford rﬁua TAR LG A AL E RS TPEF AT
W FFEG TR X ««-'/ﬁﬁf- R R 2 ’E:,\‘,L (2
o AHRE SN RZRE R EFITIE TP BT
?%iiﬁﬁﬁﬁii%?$ﬁ’%§ﬁﬁgi%1@%
g,%awﬁﬁw%%éiﬁﬁ’%ﬁiﬁﬁ%?ﬁii’
;%;t%/};?%%ft;\;g% i—éﬁzﬁ ~ A B M
ﬁ%?%iﬁﬁ’ﬁgﬁ J¢%$h+3
LERT BEH g SERERCY P
,T}L,z AN }@i&%"— RoOBWRAMLFE L ?’;‘&%‘M\ O A
FEBET EEEFI LI EED o
@t » A2 FEF 4ot d - %1247 2 3 hFd #rip 0 &
ﬁ%?imt’”%éiiéﬁﬁaf@’ﬁ%i
& : 2R TR 2 E
3 E D SRR L F
TR FET LA

\Xr \\\?{r

\-«-
»\
-
Fas
(%}
g

FERWE > G p W VERPAL > [ BT

° r"fﬂﬁkﬁpm'ﬁ ’ l?ﬁ*’“*??f%’f&‘iﬂpﬁ FHAFE &
,@%rﬁ#\é;f@’ R pA AR BT T o HITFE
AAzgra EE TR *$?&ﬁﬁﬁéxdw A H
L 75 F o BRE G - 2984 0 A 2201 5 19F -
FORTFM 2 o2 Butz Fiko MANHER GRS % %

(¥
m

i
=+
I
m



JETF Y ABRTIRERHRLFLY i%%ﬁé%
o PRRETI L EH w@ 1A AR T A
AR AELE S BFFREFITEA 114227 21 42
(Aemf g ATR114227 20p 2 EWREFRY 22 ET
AABRESI03F ) A7 TR Ok o B LDUEE 2k v

FIL  E a3 & S B

a2 kFEE L OPERF 2T 52 5250 0 k2

FERL s RFES 2P FLTREINL
TP FA BRI E R C YBT3 F
R TAASTEL DRV ALT LEAPHEA L S0P S
BPRRI2ZEDZNFRDF - T EEF FPERT > ¥ L
PELIRARE I 2T AL H0FELEF P EA
FERIZRP 548~ 0BT G Y o X TR E 20
R TR AT REFH FETAFLHAR LR
AL BN ST G5 o BA gL (32
T ) FRifERT . T AFHS 7 L aS 7V
§A&Q¥wﬁ41i¥Té’5ﬁ%j4ﬁﬂﬁi{@%
ﬂ%% | 1 o i#wU$§%§%4%§ﬁ&aﬂﬁé
%ﬁ;;g_tx A G [%%g\:’ﬁﬁ;‘f»ﬁ?,é’- » YEBH Y 4
,Y;,u,f? HHEPBEFTELE LT L il A4
ﬁi%*’4i%%xﬁ;’w§%i¥ﬁﬁ?€%§’m
BN REFEEMGY 51“5&1/\@-& ”T'J_%’:f/”\ﬁaﬁ\;}%"ﬁé%
R TH2Z FEF APRs 8 PR R ER LK
TR adik A T ST S 2 st iRy &
FE o R XNBEEERY PR ELEY (B3

ZPRl08# B 5 F 3 $ 183152 4R 5 £BB) o
Z&%i%%iﬁ%%%%%*ﬂhﬂg*Eﬁﬁﬂéﬁﬁ*
Se P WA RI0RF 4P » BB AL G P 2 ]11ES D

$+ma



Op £ R4 £HPF A2 27 LR ARP 2 mE o
AL NP RRERER  FIET 4p A0P 5 F &

X TR RLPIES AL AP LYgES B LIFE LD

/—/—.27 ) £ ’ 3
RaBEHF3FTTHEE=6" R2HE0 B G
%27360,0008 L:3:%, - ARLIREREZREE £ Y

\ﬂ}cmb
>~ 3
& FE

[N
T T A STI -
pR g S )
=

=
N
NN
o
B/ R
&~
~
=
~ \‘:ﬂ}
i3
R
ad

[}

B E B P £ ,Aﬁgﬂ}aﬁg%@%#‘;w &

a3
CGREZRTN BTN FERAP L LK
),"3—, iz 7

!
Ve
v

=

7“_.

R ENMY AR 4 . HE 0 REIENE
TRGPEEAE R EEALE RN L RS LP LA
7 T%Bég\}#%%‘, ) %’E%E@‘f.ﬂgk N gﬁﬁg—;y\%tﬁ }}v?'"ﬁ?ﬁﬁi’ R
?frﬁéfﬁ &R #f;ﬁ © % gﬂlﬁ ’ /E}f‘f’%i?@.%ﬁ }‘ﬁ?’iﬁ
P A3~z g3 M- BEFHFH FEI I 2R
il (R AR

TR R NIEAH
SR EH A EAZAIE T ERA T R R
Bz ZRht2IEikFErPEF 2252525
o kb2 FERT GFREEXA T EFTIRET
EoREIR AR o A ITEE T AR AE AR 2 9F3FEL N
TAEF N2 F2UTIEZ1F 245~ ¥4FR A &k " g



2 PR &A%

ARAe 2R A Fia R p ST RFEA WI0E

b4
i

ERS REE SN B

LR &S

354 T A3

T
£
&

Rl &

it

L
AL =)
2y
~
o A
o b
e

oIS

&
2114E178p 4

7

H

&
D X<

=

2z
37

2 "
A
Vi o
Wm@n B
A R
o
b smf
N,

=

TN

N\
=

"2

e
i<

K RE 3T

(L ARE5I1E)

-

E%@g;%_i%b lﬂ?ﬁ%"ﬂi“‘{rﬁ W o &6

2 f 3

pa
£
7

Ve
I

%% %30

\

B
nE

<l

o\
p=R

-

(3

R I EY

ps
T
A

[

SENPERE YAl

2
|

24

FE
4 -

pa
ca
7

£ &% %300

s
U

¥ 25

:\,_/-';\, N e
N LA

R

N

N\
.

B oo
= R A
™ oak -
e .*H? 1
e -~ I
)
st e
o &
N; mr,w ¥
B e 3
I SN
[ T
WX %
SN

AN

B2

2
=R
it
St

AN

gauRF M

Ve
L

2 %200F %25 %25

Q

GER IR ST b E B

v 1% 5 &F

+

2
|

LR 2B

A E

» P

1=

LR 2B

1
B

LRixs

2 —
3

M=
7
T~

’
<

w



AERLIENI REHFELOPFHR N AL P LY
iR M WHE- BRb ML R 1 E ) EREE
ANPEF AT LR S0ER2E  B25E 0 A ikl E B3
0FF A RBEE A 2P gl E - p BRs -~
R

<

=

2 ;
23 11E90 8 e Bk A S L BN R
FEHEE (RARESTIE) » FEA 290 j 44

I z k& Ao P
L2l FEARY > BTG REIEE R L A7 1k
ii"é’ﬁf‘?%‘ GAE AP LR, e Y, B
3 & %m%%ﬁ%iﬁﬁ%*éfiﬁ%%%%ﬁ“i

Bi:%iﬁ a 0 f'r’}f%g T]fﬁ;i\ 2_,1 ’ ?\@%iqa:b@illllﬁ
R 12%230@#&?1’%;%«’25#&%&1\:&
o e FE A PG R R w2
' Fupph 2 3 e B L 3R Bt O T

; TomikfES 3“*%{,;‘3_31@3;15_&
PR A A% e £36F 2 T4 {1 E 63,4672 24

SEFEEA NP SR BRERLERZEHS B

R
o LEELA PRI RA i*z%sj‘u 7 SR TR W 1)
LINE:Z2 2 &3 B i3 (L 2mE 581F ) » jazd FE]“”?
_i—'?l!%f/Aq\]gia "T_ﬁi,?M F:\LP‘%P Fl@z;r-ﬁ@ »3‘;

A Lo FRES R IES pipnk L
iﬁ?ﬁ%ﬁi%%?oi&ﬁiaﬁn%ﬁ%aasau

Ip AR RS M BN BA L 2P 4
2AREFI139T141F ) - £ 4 @ A HLINESH 2 &

PR RApEA LA ERDZET 2 EF2Ag AT
HAEFEREAZ 4T LA EUHEST 2 28H2
B G S H o WAz e He R A g 34
REHFHEBARAZLEH BT REILEAT N~ BHIES

#ttR



2

B R (Rt R 22 ek (BB 2 R06# R
ot FH20845LHAE 0 FR) o B BN F 0 FE
=]

moow B ?];F R A BT mTHFEL DGR
MEA REIE S PRGBS TAEFE A STED
iﬁﬁ?“Q%i*éaﬁ%,fﬁéiﬁ&ji?ﬁﬁm
A P2 ke REGHEY En §F 0 T Fa T
e £36F 2 A JIE6F 3467245 F 0 AL 1 E
A RRREFRTEFIAEY B2 522608 %15 EH 72 e 2

R A ST pRRH4258 3,467~ 0 p HEYR -
QR+ 2eE TV AEMLFEFT A WLHY AHp ¢ b
Eodfgehdtgde "RIATERE ) ThEe, ~ Tk
LAY 2N nié% wE ] REEA P
A AR EDANRRE LR REG }%"EJ’"‘T/{/T"’% B & 2
FET AR kG

Qﬁ;ﬁ%‘“*%q/?ﬂfrr)i i B
g%aas@mﬁgggﬁﬁﬂﬁﬁﬁﬁﬁﬁ’&

Facebook™e 3LiE (7B 35T 2 33 » AN AFE X 22975 3
Ho RE2IETABEEPALFIFT 2 T H AL FE
AL WEHRMEFRETLBA TR GEFE O
EF A e P ANRYER TR °?E?f'ﬁ»%/§€%?‘i’f?'liﬂ
OBRSATARE ) TERW, o~ TEEe 0 BREAFHBAR
ht RSP R Rk (AARE$24225F) > SEH A

e B AR R 0 MU BB A B R AR SR A i 2

o BTV A HEERAR RN E S TR PEF

ﬁ;bw ﬁl@mbﬁ4@ﬁéwﬂ&ﬁfhgﬁjﬁﬁ
T

BE D B4R T LR IR ATLHY  LRL LR

;.‘1_55}};??-&5—"’2’ &};

- 2
#

DO

« 3 tE’f @‘]L Ff"ii‘al'z' mi\é

ﬁﬁﬂﬁﬁwkwﬁﬂ%g‘L@%i’%ﬁg%%éﬁg

BT HEYR

ot o R 2R Rk $ 1845 R 1B L $1950%
28~ %2 pll4#2%21p

e



7

.
TN
N
¢

AT R L RE LN E 2
5 Wy #[;,—5]7 HRo BETED BT B W o X R R
AR F184iER 1A ~ FIBEFIERT FREFIT
*ﬁwﬁ%’ﬁﬂiif#%*ﬁﬁﬁﬂﬁiﬁﬁﬂﬁ’ﬁ
EANGE AL R 2 E RN R2TIER I E ¥
2265 5 131+ 2 2 2 2 #3043 CHARFEA 2P

-~

Ji’dl%-fc'?;5%g.l.'\’f ,i’J %g‘:} ,)‘;@;5'5;‘}40
&ﬁi%?*%4ﬁw?bmmﬁ SR L ERE
LT S RA I RESRMA > AL H £
50 = o fik % F 3305 ¥ 3896E B 19 ¥ 55 MR 2 2 BAR

e
5

T RALFSITRGFI AT EFEE > AALFIT
FEEFRTLLZBERFT -2 RLPGANL L FRES Y > 8
B 1 %“zﬁ‘% ’"'Tlliiygz » A By W o

AEEHCHEP R ST HALEL BRE CARENE

PR PR R S RS- - I S = TN S < L
PR R f 2 Ry REIFRE FT96E ~ %8OiER 1A o
= E 2y 114 = D ? 12 A
REH B 2 P FEH

NARR AIED o
bodt A A s JET S E 200 P e AR D Tk o 4o

% =

BE AL K o - HHR L RFRHF

P = EN EY| 114 = 5 ? 12 P
TF s
M4 - (PRALAEIR &)
S5 P DhY aRERELPF R
1 |[111#8729p |[BFRAFHELHFH o i%*“fﬁ—rﬁﬁ;n At F49F R
(dgirmAc) »LINEW e B2 35 0 (4> 00:38-00:45
E‘,—%_ﬁ_#ﬁ%&’\ﬁl? FRLE DB E T
245 TRt o
2 FEY REFBRBABEERE

F+HLR



(\ER)

L ERE Ak o ERRN IR i
Radnsa s WHEIFHEEFAEE
o RPISRBERHTTIS L ER o 2
EEF-BAAEA KPEER o

k= (2R E WAL L EAAINL)
¥ 2

p Ay

#h R

111#8% 29p

Ard %497 RE
4> 01:34-01:36

B‘f%?‘ﬁ%% 4}}.’1\F1V}’KF§}§,‘]§"$
A REBARBBRETT > RRAER =
A BT iR30F RS R D AT 3R
Flixg o F vk IR T R o A E

B e B E 2 X et BAPA R S P

*Ma® F49F RE
4-02:00-02:16

FARE AT E36E * W6F I kv R
E BB PR AEE » 2368 F RE =)
w0 R H_E K 0 TR 7400 ~ 5008 H_»
PR 76400 ~ 500 B RS B3Rk > FE—
1E136 % AR - FARB B F
AR B RBFIBRTHAE » RN
Bk e o

rMrd FA9F RE
4> 02:55-03:15

BEF - AARLER T b
E,_ﬂ_ici\ap__g%’—x’jgﬁKJ—“’@,ﬁ-
4&&&%7/'?&—"‘%?&)’5%2& T AR B
O RG AR T ? ko T e
Paivi- Bt - BAIHFG
b &4 BARRGE T G iRt
KRB ek kR E] 0 GR L
g FRBARERAEREA > ¥ A K
A2 E §AFEL LR pAE 7
oo Gopdag & BRI F Nk 2
%@ﬁ%@’#h 50 A B ER
R FE R BHRRENREAE= ] &
iﬁﬁ*w’%%ﬁ%o

MEE FAIT R
4> 03:56-04:35




(\ER)

BFEF kkkkk > REIGHASE
RHEAF LA - BEE P AR
W kR kA foin B R 5 Td A R
g fids A2 NP K IR e
PiwaAy - BHEHE > FERHREE
o MEHRLERRE > RAERE =D
R AL R AR BRI
LN DBRETHHATE > G Ak
FHE_E R Rk o

rMrd FA9F RE
5 03:05-03:31

\»‘@

AT RRRREHRBANT > 5
§*$ﬂ#—@aa,&i<%agﬁ
e g o BARBMRIT > e BREE

R R KRR E R R Rk FE A
O E o Rk ok ok kA qein
Wi Bte s AP p s WAL B
PR Bl 2 A ERTERF A

T

%ﬂv

AMrd FA9F RE
503:51-04:16

s
D:r\’l

}?%?{‘:ﬂvﬂﬁfriﬁﬁ"%?”ﬁ/ A
5 2 AR ﬁ%%@ konpe gt
[ mEHEAWI0NE > AR ALE

E’uq@" N

PN

o4

L
v

i

f

Mr¥ 549 RE
5 04:35-04:45

112#8* 5p

B

FEF A IAREPRERTS  BEY
o 8 E U5 e b o BRI AMEA
WP R BEHMAEI EAREH
Bro B RS EM o We 33
BBt B LRRRA BE
FRA IR A 05 Ao of o

¥ 5 T3F ol
11 > 00:04-00:24

111#8% 29p

BFAEFIRANLLHZF > R —
RBEENMATE  BRENMATE » BR
BB BE DR —FRE T > AR
MeoREEBEMEERSR  ®HETE
R BREBBERKEMN > HRBIARER
AHNBELRwE  ERAHBEAR &
B MRBRETOMATE  ethgd ?
hodk kg AFE S e o SRR
k3R F PAPREET I E

Mrd FA9F RE
5:00:14-01:31

Bot—A




(\ER)

10

11

AMEEF K EMARME A%
£ 4P R ATCRICE o R g ha
TE o Rt E L AR
B—oH R RBEMNATE - ¥ - v
BN N R SR R S LI AR
B kAR o o BEMAE R
EES0 RN L ER TR R
LRI S LA U Sy i
g %. N R R :\)’}w.&z,\p;',f/‘
BERARBATHBRMOLE=R/ -

BFEF - AARAR S TG ke
KA 2P gk ARG T E B
RREMEERBA ARA B
WP AR S Kk G A
Pavi- BiRY & F- BRFIHFG
omabs &4 0 BARRR A RMA
RAEEB

A FA9F RE
4> 03:56-04:14

FEFT  RBEMEERREANERH
BB ARES 7 A 2 R
W7 ARER AR B B Bk Btk B4R 7 R
e Bt B R 2] Zdepbdds o ¢7 4 000
(03:37) » w2 & * Ligthe | REBBB
BRBEHRHB?RERAREKRE
| RREZPDRBEBAZRRE  TmT
LEapB e Rl ? hmELELRE ¢
FoRiE AE 2 o FT R Rk ko
RN EER S GEI LA - BE
o EEANY 3 BRHIEE 0 IR IR
B GEBRAEORRREIREE
E

*Ma® FA49F RE
5 03:25-04:04

12

112#82 5p

Fafp  BEERRZKZRGAMER LR
FRBHAE > RERERBEYAHR -
BREHERRAR - SHRETES 2 S
B ok ke A R FE LR AT
R R g o E 2 B 125
B RE124 %6 BE—EREEN

*Mrd FT3E RE
12> 00:15-00:43

—+=F




(\ER)

W F B ’fi‘u%'\’f.ﬁ CHERZREE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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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94號
原      告  陳銘祥  
            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


被      告  廖老大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廖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侯珮琪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新臺幣2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志賢負擔百分之3，原告陳銘祥負擔百分之14，餘由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志賢如以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下稱王雅慧）於民國111年5月9日與被告廖志賢經營之訴外人琦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琦玉公司）簽訂第一版加盟契約（下稱原加盟合約），後於同年7月4日改與被告廖老大有限公司（下稱廖老大公司）簽署「廖老大加盟連鎖餐飲合約書」（下稱系爭加盟合約），原告陳銘祥為原告王雅慧之友人，原告2人共同營運「廖老大連鎖茶坊觀音新生店」（下稱「觀音新生店」）事務。原告2人於111年7月中下旬正式開始營業後，被告廖志賢因不滿原告私下與其他加盟主建立群組，分別為下列行為：
　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先將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畫面以指名，並以「幹你娘」、「機掰」等粗鄙詞語對原告陳銘祥為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阿祥」為原告陳銘祥於網路上慣用之暱稱，而收看被告廖志賢該次網路直播之加盟店家不乏熟識原告陳銘祥之人，可得特定該「阿祥」帳號使用人為原告陳銘祥，足以貶損原告陳銘祥於現實中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並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即原告王雅慧，以「幹你娘」、「機掰」、「三小」、「洨」、「垃圾鬼」等粗鄙詞語對原告王雅慧為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觀音新生店」為原告王雅慧以祥源企業社獨資經營之商號，因該商號與其負責人具有一體性，故被告廖志賢之行為自侵害負責人王雅慧之名譽。
　⒊被告廖志賢另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如附表二編號9所示「最難吃」、「最爛」等極具主觀性之負面詞彙誹謗原告王雅慧。惟被告廖志賢從未造訪過「觀音新生店」，縱被告廖志賢確實喝過原告製作之飲料，惟其未說明購買品項、評選標準及放置時間等影響飲料品質之變因，且其直播前後文均在辱罵原告另建群組一事，顯見其係基於私人恩怨欲毀壞原告王雅慧名譽，非出於善意，且已踰越適當評論範疇。
　⒋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恐嚇紅茶商」等如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對原告王雅慧為誹謗行為。然原告王雅慧早已通過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亦未恐嚇紅茶商。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之負責人，明知上情卻仍於直播中數次以不符真實之事指摘原告王雅慧，顯係為使觀看直播之觀眾對原告王雅慧名譽產生負面、貶抑之觀感。
　㈡被告廖志賢蓄意以上開直播方式辱罵、誹謗原告，主觀上具有侵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係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式加損害於原告。原告陳銘祥、王雅慧因被告廖志賢故意侵害名譽之行為飽受負評及輿論折磨，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分別向被告廖志賢請求10萬元、2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原告2人直到112年1月中旬始經他人告知發現遭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直播中辱罵，並立即於112年1月17日提出公然侮辱及誹謗之刑事告訴，故自原告2人知悉被告廖志賢侵權行為時起至今未滿2年，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效。
　㈢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於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繳納加盟金者即先佔得名額，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到達被告公司拿到原加盟合約，惟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且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因原告王雅慧生怕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只得現場盡速將合約書簽回。嗣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參加加盟店訓練課程時，被告公司人員無預警拿出系爭加盟合約，未給予加盟店家任何審閱時間、亦未說明為何要換約，令加盟主們現場簽署，同時繳回舊合約，並放話不願換約者現場即可退出加盟。然斯時原告王雅慧因已簽原加盟合約，已砸下鉅額資金進行尋找店面、購買生財器具等開業準備事項，只能迫於壓力簽署。若王雅慧有充足而合理之時間審閱合約條款，即會發現系爭加盟合約內除訂有「開業即不得退還加盟金」等對於加盟店家顯失公平之條款外，關於加盟業主應盡義務及對於加盟店家應給予之培訓及協助均十分敷衍模糊。是被告廖志賢及廖老大公司在2次與原告王雅慧簽署加盟合約時，均未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給予加盟店家至少5日之適當審閱期，且採用飢餓行銷手段，迫使加盟店家當場簽回合約，被告行為已影響交易秩序，且對於加盟主而言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原告王雅慧因此受有將加盟金36萬元交付予被告之損害，爰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
　㈣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負責人，竟因與原告之私人恩怨，數度使廖老大公司提供不符系爭加盟合約所規定加盟店應使用之包材予原告，而後甚至直接拒絕提供，並阻止其他原物料廠商向原告供貨，已違反系爭加盟合約所定加盟業者應盡之義務。又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造成「觀音新生店」形象盡毀，營業額大幅下降。原告王雅慧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已達限制競爭且影響交易秩序，對原告王雅慧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原告王雅慧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對於加盟店顯失公平，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2日直播未指名店家稱「飲料臭酸」，違反維護品牌商譽之附隨義務，致「觀音新生店」開始虧損至111年9月8日倒閉共經過17日，而「觀音新生店」在此前一個月營收可達70萬元，以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手搖飲店之同業淨利率為16%計算，該17日所失利益為6萬3,467元（計算式：70萬元×16%×17/30日=6萬3,467元）。原告王雅慧因廖老大公司債務不履行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正常經營所應得之淨利6萬3,467元之損害共42萬3,467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損害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陳銘祥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2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廖老大公司應給付原告王雅慧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對原告起訴狀所述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所陳述之內容形式上不爭執。惟原告陳銘祥早於111年9月5日以直播回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原告王雅慧身為負責人自然知悉，且原告提出Google評論中諸多民眾寫到「被老闆指名難喝」，當時媒體也對被告廖志賢之直播大肆報導，原告並於111年9月結束營業後，於111年10月22日取名「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是原告於111年9月5日已知悉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卻遲至114年1月7日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2年時效。況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雖有提及店名，但未提及加盟主姓名，一般人亦無法從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知悉評論對象為原告2人，原告之名譽並未受侵害。又被告廖志賢並未在加盟主私下開設之LINE群組內，並不知道該暱稱「阿祥」為何人，一般觀看直播之人亦無從得知；被告廖志賢針對該群組有關貶抑廖老大連鎖茶坊等內容回應說明，以維護自身加盟品牌之聲譽，係屬意見表達。且被告廖志賢有親自喝過「觀音新生店」之飲料，亦有粉絲向被告廖志賢表示該店茶飲難喝，且該店確有一名員工未通過教育訓練。被告廖志賢試喝各加盟店之飲料進行評價，係其個人主觀評價，此種意見表達應屬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之評論，並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又被告廖志賢雖使用部分情緒性用詞及負面言語，惟係一時情緒上用語，多為口頭禪，未針對特定對象謾罵，並非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縱認被告廖志賢有為謾罵原告之言論，惟均係於原告挑起爭端後，才被動開直播評論，僅係以短暫負面言語評論原告，並非反覆、持續的恣意謾罵，屬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指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縱會造成原告一時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因此被告廖志賢於2次直播中所述之內容，非屬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再者，被告廖志賢所涉公然侮辱、誹謗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確定在案。
　㈡原告王雅慧至遲於111年9月8日結束「觀音新生店」營業時即受有其主張之損害，卻於114年1月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加盟金及淨利之損害賠償，已罹於公平交易法第32條規定之2年時效。且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直播公布加盟名額僅30間，強調先搶先贏云云。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簽立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均有說明合約條款，並給予審閱時間，原告王雅慧自承其係因怕審閱合約耽誤時間，而盡速將合約簽回，係其自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廖老大公司於111年7月4日教育訓練時請加盟主換約，有說明係因公司經營權轉換，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與廖老大公司換約並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為原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屬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之正當理由，非顯失公平之行為。又原加盟合約與系爭加盟合約相距2個月，原告王雅慧有充分時間審閱評估，並比較其他加盟系統。系爭加盟合約僅有少數條款有差異不大之變動，變動部分即「營業用包材需用總公司所定樣式」、「濾水設備規定」係為提升飲料品質，原告王雅慧對於變動無意見，並決定簽約繼續加盟，足認原告王雅慧於締約時，已仔細閱讀條款並同意系爭加盟合約內所有條件，並無無法仔細閱覽而顯失公平之情。縱認廖老大公司未事先給予合理審閱期間，惟原告王雅慧為智識正常、具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條款分別僅27條、29條，內容簡單明瞭，其明知有權請求給予審閱期間，且充分了解契約後，選擇放棄契約審閱期間之權利，決定繼續加盟，堪認該瑕疵業經補正，廖老大公司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且廖老大公司以遠低於其他品牌之36萬元加盟金，提供不限期間加盟，如加盟店不願繼續經營，廖老大公司也不會因此請求支付違約金，訂約時即明確告知因加盟金收費遠低於其他品牌，為維持品牌經營，加盟金於簽約後不會退還。原告王雅慧於訂約時若認加盟金不予返還之條款顯失公平，可另與其他飲料業者訂約，原告王雅慧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及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㈢廖老大公司否認多次提供不合格包材予王雅慧，並否認原證15截圖之真正。又廖老大公司係因擔憂原告行為影響整體加盟店之飲料品質、商譽及品牌形象，因此決議暫時停止出貨給原告，此觀原證7截圖中被告公司員工係稱「目前不能出貨」可知，廖老大公司係履行加盟業主應盡維護自身品牌之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倘認廖老大公司有違約債務不履行，惟廖老大公司未供貨予原告王雅慧非屬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王雅慧並未依民法第254條催告廖老大公司補正。況廖老大公司於111年9月1日暫停供貨後，原告王雅慧隨即於111年9月8日自行停止營業，難認其停止營業係因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所致，原告王雅慧亦未舉證證明其因廖老大公司停止供貨受有損害，不得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至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稱飲料「酸掉」，係讓消費者感受加盟體系重視飲料品質之形象，並使加盟店警惕，進而提升加盟體系之飲料品質。且廖志賢係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於Facebook個人帳號直播對「觀音新生店」之言論，難認係代表廖老大公司。縱認廖志賢所為代表廖老大公司，惟廖志賢確有品嘗「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其係因「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品質極差，且煮茶SOP未依總公司之流程，因此於直播中說明此事，係在維護加盟品牌聲譽，況廖志賢身為負責人，豈有可能詆毀自家加盟店，難認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加盟契約依誠信原則衍生之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等附隨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5條規定。另原告王雅慧主張受有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應舉證證明係因何故所致，且原告王雅慧未舉證「觀音新生店」於111年8月22日前一月之營業額可達70萬元，亦未說明其虧損情形及與被告廖志賢於直播時指稱飲料臭酸之關聯性為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侵害其等名譽權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分別於111年8月29日、112年8月5日在公開直播中陳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之事實，為被告廖志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頁），並有錄影光碟2片為憑（見本院卷第49、73頁），堪認屬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部分（即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7、9至11）：
　⑴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所謂「知」，屬請求權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其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請求權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請求權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本件原告雖主張其等係於112年1月中旬始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之行為，惟原告於起訴狀中自陳知悉自111年8月底起，「觀音新生店」即出現大量負評（見本院卷第15頁），並提出Google評論列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51至59頁），而觀諸上開Google評論內容，網友留言中業已多次提及該店家為「被老闆指名難喝不要去的店」、「連廖老大都覺得難喝」、「廖老大說，原來這家沒訓練考試通過喔」等語，原告於斯時應已知悉廖志賢有批評「觀音新生店」之情形。且依被告提出之111年9月5日Youtube影片錄影光碟及譯文、新聞報導列印資料所示（見本院卷第169至177頁），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代表「觀音新生店」與訴外人江承洲對話時，雙方即已針對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上陳述之內容做討論，江承洲先介紹原告陳銘祥為「被廖老大講的全臺第一難喝觀音新生店的加盟主，就是群組裡面的阿祥」，再由原告陳銘祥回覆澄清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中陳述之內容，原告陳銘祥並表示：「其實他直播講的話都是鼓勵大家，講的都蠻有道理的，我都蠻認同的阿」等語；原告王雅慧復在111年9月8日寄送予廖老大公司之郵局存證信函中表示「貴公司負責人於社群媒體公開宣稱不供貨給本商號（觀音新生店）……」等語，又於「觀音新生店」結束營業後，使用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5日直播中所為評論內容，於111年10月22日將店名改為「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營業，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新聞報導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71、179至181頁），可見原告於111年9月5日時即已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中所為損害其等名譽之陳述，其等就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廖志賢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廖志賢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被告廖志賢抗辯原告就其於111年8月29日行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⑶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行為部分，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核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公然侮辱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對象，並不限於指名道姓，只要是在客觀環境與條件之下，可以特定或推知即可（司法院院解字第3806號反面解釋參照）。又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稱「觀音的加盟主」「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雖未直接指稱原告王雅慧之姓名，惟所指「觀音的加盟主」已足以特定其辱罵之對象為「廖老大連鎖茶坊」於桃園市觀音區之加盟店，即「觀音新生店」之加盟主原告王雅慧；且被告廖志賢係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針對原告王雅慧辱罵，並非單純為其個人口頭禪，該等用語含有輕蔑、貶抑對方人格之意，屬於負面評價之字眼，且具有高度冒犯性、攻擊性，足令原告王雅慧感到難堪，更使不特定之直播觀眾對原告王雅慧產生貶抑之評價，足以減損原告王雅慧之社會評價，此等人身攻擊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自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志賢辯稱其並非故意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云云，不足採信。被告廖志賢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致原告王雅慧名譽權受損，原告王雅慧精神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非財產上所受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於法自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王雅慧係獨資經營祥源企業社，被告廖志賢則為廖老大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具有相當財力，被告廖志賢係透過網際網路直播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而網際網路之影響力無遠弗屆，對原告王雅慧所生損害非輕，本院斟酌上開各情及原告王雅慧名譽所受損害程度、經此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上痛苦，暨被告廖志賢公然侮辱之內容等一切情狀，認原告王雅慧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適當。原告王雅慧逾上開部分之請求，即有未當，不應准許。
　⑶至原告王雅慧前告訴被告廖志賢涉嫌公然侮辱罪部分，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384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至167頁）。惟按刑事偵查或訴訟程序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財產或生命，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為有罪之認定。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採取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是刑事偵查或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及認定之事實，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院依職權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自不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誹謗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2）：
　⑴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問題。民法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闡釋人民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應受最大限度之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謗誹罪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係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予以保障。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旨在平衡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隱私等基本人權而為規範性之解釋，即屬因基本權衝突所為具有憲法意涵之法律原則，則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在民事責任之認定，亦應考量上開解釋所揭櫫之概念及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除外規定，作為侵害名譽權行為阻卻不法事由之判斷準據。且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王雅慧雖主張伊已通過加盟課程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而認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之陳述，係以不實事項指摘原告王雅慧，而不法侵害其名譽權。惟觀諸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被告廖志賢係指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並非指原告王雅慧本人未通過考核，且參諸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與江承洲對話時，自陳其子參加加盟主培訓課程時確實並未通過第一階段考試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可見被告廖宜賢所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等語，其言論內容確有所據，並非以虛構之事實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或對原告為抽象之謾罵。況被告廖志賢上開言論內容所評論之事項為加盟主之培訓成績，影響加盟店提供之商品品質，涉及消費者消費權益之保障，客觀上屬可受公評之事，被告廖志賢亦未使用情緒性、人身攻擊性之用語，尚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應已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合理評論原則之免責規定，揆諸首揭說明，基於法律秩序整體性之維護，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應認被告廖志賢此部分所為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
　⑶綜上，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言論確有所據，並非惡意虛構不實之陳述，亦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仍屬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是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此部分言論已不法侵害其名譽權，請求被告廖志賢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⒌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王雅慧對被告廖志賢之侵權行為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王雅慧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催告後，併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自114年2月21日起（起訴狀繕本係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廖志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5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事業違反上開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第5點定有明文。又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在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搶先贏；且伊於111年5月9日拿到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亦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嗣於111年7月4日未說明為何要換約，即要求加盟主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等節，均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且參諸原告王雅慧自陳伊係擔心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見原告王雅慧係自行決定拋棄審閱期間。況依原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加盟者三個月無法找到店面開店，總公司360,000無息退還」，是原告王雅慧簽立原加盟合約後，若無意開店營業者，仍可取回加盟金36萬元，原加盟合約並未約定加盟店如退出之違約責任，原告王雅慧於簽約後、開店前，仍可自行評估決定是否繼續加盟，或選擇退出加盟返還加盟金，難認有何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形。再觀諸系爭加盟合約之約定內容，除第3條約定「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及增加關於營業用包材樣式、濾水設備之規定外，其餘契約內容與原加盟合約大致相符，僅屬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且其中關於「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之約定，係相對於原加盟合約關於未開店時退還加盟金之約定，原告王雅慧於簽定原加盟合約後，既已評估決定開店營業，並接受加盟業主之協助或指導，參加廖老大公司提供之加盟店訓練課程，應可知悉加盟金於開業後已不會退還；況原告王雅慧自陳該加盟金36萬元之金額低於一般行情價，廖老大公司亦後續不再收取權利金（見本院卷第36頁），其加盟條件顯然優於一般加盟業者，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於加盟店開業後即不退還加盟金，亦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另關於包材及濾水設備之規定，則僅屬營業細節之規範。系爭加盟合約均未對加盟店增加重大之不利益，亦無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原告王雅慧另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之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⒊末按「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公平交易法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王雅慧主張伊簽立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時，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不正競爭行為，其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其簽立系爭加盟合約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王雅慧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⒋綜上，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㈢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故關於公平交易法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準據，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本件原告王雅慧所主張伊與廖老大公司間關於系爭加盟合約履行之糾紛，僅係單一個別交易糾紛，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9月8日即已終止系爭加盟合約，有郵局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第71頁），廖老大公司於系爭加盟合約之履行過程中，縱有原告王雅慧所指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之行為，其行為於系爭加盟合約終止時，亦已中止，原告王雅慧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即應自其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業如前述，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此部分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多次提供不合格之包材予伊之情，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原告王雅慧就此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惟該截圖中發言者之實際身分不詳，亦無從確認該發言者傳送照片中之空白塑膠袋是否係廖老大公司提供予原告王雅慧，自難認原告王雅慧此部分主張屬實。至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自111年9月1日起拒絕提供包材予伊之情，固為廖老大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9至141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惟按民法第227條所謂之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是以構成不完全給付之要件，須債務人已為給付，僅所提出之給付與債之本旨不相符合，若債務人未為給付，雖可能構成給付不能、給付拒絕或給付遲延，惟均非屬不完全給付之範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對話內容，廖老大公司之人員係向原告王雅慧表示「白馬說目前不能出貨給你，白馬說原因請你問大哥」等語，亦即廖老大公司暫時不出貨予原告王雅慧，此應屬給付遲延，並非廖老大公司提出之給付有不合債之本旨之情形；且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證明廖老大公司之給付遲延已致其無從營業而倒閉，並因而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是原告王雅慧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42萬3,467元，自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另主張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認廖老大公司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惟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非執行職務期間，在其個人之Facebook帳號進行直播所為發言，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言論，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說明被告廖志賢之言論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尚難認被告廖志賢之個人言論係屬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附隨義務之行為。況被告廖志賢之所以指摘「觀音新生店」「最爛」、「最難吃」，係表示其個人試喝多家加盟店之結果（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彰顯其重視加盟店飲料品質之意，以免個別加盟店飲料品質不佳之情形，影響消費者對其整體加盟品牌之信任，亦難認有何違反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之情形。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之附隨義務，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損害，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2萬元，及自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銘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給付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王雅慧與被告廖志賢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王雅慧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廖志賢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廖志賢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一（陳銘祥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將直播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綽號阿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觀看直播之人均可清楚看到傳送該對話之人為「阿祥」。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0:38-00:45



		２

		


		廖志賢：你在那幹你娘什麼都隨便寫，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兩光的輔導員全部換掉，叫廖志賢請專業研發團隊，我咧幹你娘機掰咧兩光輔導員，講話客氣一點什麼兩光輔導員。

		










附表二（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口頭指名觀音新生店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1:34-01:36



		２

		


		廖志賢：觀音新生店，我看哪間店敢給你支援，你幹你娘機掰咧，你是在喇三小，我收你30萬是很多喔？林北有空做到沒空，有口水噴到沒口水，啊是哪一間加盟像廖老大這樣啦，跛腳殘廢加盟免錢，幹你娘我做不夠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00-02:16



		３

		


		廖志賢：我收你36萬又捐6萬出來啊是要怎麼說你跟我說咩，收36萬不然是三小啦，你是怎樣，你花400、500是不是，你娘你花400、500再來跟我說啦，花一個36萬是什麼洨，幹你娘要做就做，不做不要做，你娘咧觀音新生店，你跟我律師來輸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55-03:15



		４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你的人來沒考過咧，你開店咧，幹你娘林北現在是怎樣，當我很軟是不是，當我廖老大是塑膠做的是不是。你嘛搞清楚，怎樣刺字流氓喔，沒看過流氓喔，幹你娘咧，所有加盟主來就你的考不過你是在那邊白目三小，意見最多也你，幹你娘咧。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35



		５

		


		廖志賢：來來來來來，觀音的新生店，你給我另外給我拉一個群組，你把我全部，來來來我和你算帳，你把我全部的，你把我全部的，我廖老大的那個加盟主給我拉一個群組，挖咧幹你娘機掰，你給林北說洨話，現在是供三洨啦，現在是怎樣要輸贏喔，幹你娘咧，你給我，你觀音的新生店，你把我的紅茶沖壞是怎樣，你流氓喔。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05-03:31



		６

		


		廖志賢：來來來來哩幹你娘機掰咧，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咧，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林北和你算帳來來來，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來來來來來林北和你好好算帳，我們不能自己捐給慈善機構嗎？然後回傳收據嗎？我怎麼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51-04:16



		７

		


		廖志賢：我哪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挖咧幹你娘機掰啦。來，你自己看你合約，你合約是捐10%喔，我現在先跟你說，觀音店你供三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4:35-04:45



		８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我不是跟你們說觀音的，觀音的加盟主你們知道嗎，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觀音的加盟主去給我檢舉什麼，檢舉逃漏稅也是她，她也有去檢舉…她這個有檢舉人，逃漏稅嘛，檢舉林北逃漏稅你知道嗎。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1，00:04-00:24



		９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現在我點名前三間，最爛的一間觀音店新生店，觀音的新生店，這是我喝過裡面最爛的一間就對了，所以你們如果要去觀音新生店買茶，就自己去買，跟我廖老大無關，幹你娘那茶怎麼煮的我也不知道，怎麼用的我都不知道，就是觀音的新生店，這樣知道嗎？如果你要賣我廖老大的面子，這間店也不用去買了，反正我跟你說不用去買，我現在去買 茶，這間是排最爛的，我廖老大跟你說我敢做敢當，煮的好吃的我背書，煮的難吃的我點名，就是這樣，第一難吃的就是觀音新生店，第二難吃的桃園中正店，第三難吃的三重文化店，來我再說一次，觀音新生店最難吃，再來桃園中正店排第二難吃，再來三重文化店排第三爛的，就是 這三間你如果要去買我也沒意見，我廖老大跟你說這三間是我目前喝過最爛的就這三間。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0:14-01:31



		10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14



		11

		


		廖志賢：你觀音新生店你跟我的紅茶商恐嚇這樣對嗎？你是流氓嗎？你很大尾嗎？你跟我的廠商恐嚇是恐嚇怎樣？跟他恐嚇說時間到要把他換掉，叫人來OOO(03:37)，做生意不是這樣啦！你跟我廠商恐嚇這樣對嗎？說要把人家換掉，呸！你是三小說要把人家換掉，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嗎？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這個人嗎？你嘛幫幫忙，來來來，幹你娘機掰勒，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恁爸跟你算帳。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25-04:04



		12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觀音店就是我說的那個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硬要開店就是那間，這樣聽得懂嗎？我說所有來上課的，我去查廖老大總店所有扶持來上課，所有的學生，假設125個，總共124個考過，獨獨一個沒考過的就觀音店，就是怎樣，硬要開不然要怎樣？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2，00:15-00:4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94號

原      告  陳銘祥  

            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



被      告  廖老大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廖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侯珮琪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新臺幣2萬元，及自

民國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志賢負擔百分之3，原告陳銘祥負擔百分之14

，餘由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

告廖志賢如以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下稱王雅慧）於民國111年5月9日

    與被告廖志賢經營之訴外人琦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琦玉公

    司）簽訂第一版加盟契約（下稱原加盟合約），後於同年7

    月4日改與被告廖老大有限公司（下稱廖老大公司）簽署「

    廖老大加盟連鎖餐飲合約書」（下稱系爭加盟合約），原告

    陳銘祥為原告王雅慧之友人，原告2人共同營運「廖老大連

    鎖茶坊觀音新生店」（下稱「觀音新生店」）事務。原告2

    人於111年7月中下旬正式開始營業後，被告廖志賢因不滿原

    告私下與其他加盟主建立群組，分別為下列行為：

　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先將畫面定格於原

    告陳銘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畫面以指名，並以「幹

    你娘」、「機掰」等粗鄙詞語對原告陳銘祥為如附表一所示

    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阿祥」為原告陳銘祥於網路上慣用

    之暱稱，而收看被告廖志賢該次網路直播之加盟店家不乏熟

    識原告陳銘祥之人，可得特定該「阿祥」帳號使用人為原告

    陳銘祥，足以貶損原告陳銘祥於現實中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

    價。

　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並數次指

    名「觀音新生店」即原告王雅慧，以「幹你娘」、「機掰」

    、「三小」、「洨」、「垃圾鬼」等粗鄙詞語對原告王雅慧

    為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觀音新生

    店」為原告王雅慧以祥源企業社獨資經營之商號，因該商號

    與其負責人具有一體性，故被告廖志賢之行為自侵害負責人

    王雅慧之名譽。

　⒊被告廖志賢另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

    生店」，並以如附表二編號9所示「最難吃」、「最爛」等

    極具主觀性之負面詞彙誹謗原告王雅慧。惟被告廖志賢從未

    造訪過「觀音新生店」，縱被告廖志賢確實喝過原告製作之

    飲料，惟其未說明購買品項、評選標準及放置時間等影響飲

    料品質之變因，且其直播前後文均在辱罵原告另建群組一事

    ，顯見其係基於私人恩怨欲毀壞原告王雅慧名譽，非出於善

    意，且已踰越適當評論範疇。

　⒋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公開直播中，數次

    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恐

    嚇紅茶商」等如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對原告王雅慧為

    誹謗行為。然原告王雅慧早已通過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

    發之加盟授權書，亦未恐嚇紅茶商。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

    公司之負責人，明知上情卻仍於直播中數次以不符真實之事

    指摘原告王雅慧，顯係為使觀看直播之觀眾對原告王雅慧名

    譽產生負面、貶抑之觀感。

　㈡被告廖志賢蓄意以上開直播方式辱罵、誹謗原告，主觀上具

    有侵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係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式加

    損害於原告。原告陳銘祥、王雅慧因被告廖志賢故意侵害名

    譽之行為飽受負評及輿論折磨，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規定，分別向被告廖志賢請求10萬元、20萬元之

    精神慰撫金。又原告2人直到112年1月中旬始經他人告知發

    現遭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直播中辱罵，並立即於112

    年1月17日提出公然侮辱及誹謗之刑事告訴，故自原告2人知

    悉被告廖志賢侵權行為時起至今未滿2年，損害賠償請求權

    仍有效。

　㈢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於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

    0間加盟，強調先繳納加盟金者即先佔得名額，原告王雅慧

    於111年5月9日到達被告公司拿到原加盟合約，惟被告公司

    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且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因原告

    王雅慧生怕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

    去加盟機會，只得現場盡速將合約書簽回。嗣原告王雅慧於

    111年7月4日參加加盟店訓練課程時，被告公司人員無預警

    拿出系爭加盟合約，未給予加盟店家任何審閱時間、亦未說

    明為何要換約，令加盟主們現場簽署，同時繳回舊合約，並

    放話不願換約者現場即可退出加盟。然斯時原告王雅慧因已

    簽原加盟合約，已砸下鉅額資金進行尋找店面、購買生財器

    具等開業準備事項，只能迫於壓力簽署。若王雅慧有充足而

    合理之時間審閱合約條款，即會發現系爭加盟合約內除訂有

    「開業即不得退還加盟金」等對於加盟店家顯失公平之條款

    外，關於加盟業主應盡義務及對於加盟店家應給予之培訓及

    協助均十分敷衍模糊。是被告廖志賢及廖老大公司在2次與

    原告王雅慧簽署加盟合約時，均未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

    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

    則）第4點規定給予加盟店家至少5日之適當審閱期，且採用

    飢餓行銷手段，迫使加盟店家當場簽回合約，被告行為已影

    響交易秩序，且對於加盟主而言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5條，原告王雅慧因此受有將加盟金36萬元交付予被告之

    損害，爰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

    償。

　㈣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負責人，竟因與原告之私人恩怨

    ，數度使廖老大公司提供不符系爭加盟合約所規定加盟店應

    使用之包材予原告，而後甚至直接拒絕提供，並阻止其他原

    物料廠商向原告供貨，已違反系爭加盟合約所定加盟業者應

    盡之義務。又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

    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

    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

    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

    、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造成「觀音新生店」形象

    盡毀，營業額大幅下降。原告王雅慧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已達限制競爭且影響交易

    秩序，對原告王雅慧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

    款、第25條，原告王雅慧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

    公司損害賠償。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對於加盟店顯失公

    平，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被告廖

    志賢於111年8月22日直播未指名店家稱「飲料臭酸」，違反

    維護品牌商譽之附隨義務，致「觀音新生店」開始虧損至11

    1年9月8日倒閉共經過17日，而「觀音新生店」在此前一個

    月營收可達70萬元，以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

    利潤標準，手搖飲店之同業淨利率為16%計算，該17日所失

    利益為6萬3,467元（計算式：70萬元×16%×17/30日=6萬3,46

    7元）。原告王雅慧因廖老大公司債務不履行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行為，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正常經營所應得之淨利6

    萬3,467元之損害共42萬3,467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

    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

    司賠償損害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陳銘祥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2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廖老大公司應給付原告王雅慧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對原告起訴狀所述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

    月5日所陳述之內容形式上不爭執。惟原告陳銘祥早於111年

    9月5日以直播回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原告

    王雅慧身為負責人自然知悉，且原告提出Google評論中諸多

    民眾寫到「被老闆指名難喝」，當時媒體也對被告廖志賢之

    直播大肆報導，原告並於111年9月結束營業後，於111年10

    月22日取名「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是原告於111年9月

    5日已知悉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卻遲至114年1月7日始依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

    29日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

    2年時效。況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雖有提及店名，但未提及

    加盟主姓名，一般人亦無法從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知悉評論

    對象為原告2人，原告之名譽並未受侵害。又被告廖志賢並

    未在加盟主私下開設之LINE群組內，並不知道該暱稱「阿祥

    」為何人，一般觀看直播之人亦無從得知；被告廖志賢針對

    該群組有關貶抑廖老大連鎖茶坊等內容回應說明，以維護自

    身加盟品牌之聲譽，係屬意見表達。且被告廖志賢有親自喝

    過「觀音新生店」之飲料，亦有粉絲向被告廖志賢表示該店

    茶飲難喝，且該店確有一名員工未通過教育訓練。被告廖志

    賢試喝各加盟店之飲料進行評價，係其個人主觀評價，此種

    意見表達應屬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之評論，並無侵害原

    告之名譽權。又被告廖志賢雖使用部分情緒性用詞及負面言

    語，惟係一時情緒上用語，多為口頭禪，未針對特定對象謾

    罵，並非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縱認被告廖

    志賢有為謾罵原告之言論，惟均係於原告挑起爭端後，才被

    動開直播評論，僅係以短暫負面言語評論原告，並非反覆、

    持續的恣意謾罵，屬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指之「失言」或「

    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縱會造成原告一時

    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

    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因此被告廖志賢於2次直播中所述之內

    容，非屬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再者，被告廖志賢所涉公然侮辱、誹謗案件，業經檢察官

    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確定在案。

　㈡原告王雅慧至遲於111年9月8日結束「觀音新生店」營業時即

    受有其主張之損害，卻於114年1月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

    廖老大公司請求加盟金及淨利之損害賠償，已罹於公平交易

    法第32條規定之2年時效。且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1

    11年5月初直播公布加盟名額僅30間，強調先搶先贏云云。

    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簽立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

    員均有說明合約條款，並給予審閱時間，原告王雅慧自承其

    係因怕審閱合約耽誤時間，而盡速將合約簽回，係其自行選

    擇放棄審閱期間。廖老大公司於111年7月4日教育訓練時請

    加盟主換約，有說明係因公司經營權轉換，況原告王雅慧於

    111年7月4日與廖老大公司換約並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為原

    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屬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3

    條第3項第1款規定之正當理由，非顯失公平之行為。又原加

    盟合約與系爭加盟合約相距2個月，原告王雅慧有充分時間

    審閱評估，並比較其他加盟系統。系爭加盟合約僅有少數條

    款有差異不大之變動，變動部分即「營業用包材需用總公司

    所定樣式」、「濾水設備規定」係為提升飲料品質，原告王

    雅慧對於變動無意見，並決定簽約繼續加盟，足認原告王雅

    慧於締約時，已仔細閱讀條款並同意系爭加盟合約內所有條

    件，並無無法仔細閱覽而顯失公平之情。縱認廖老大公司未

    事先給予合理審閱期間，惟原告王雅慧為智識正常、具社會

    經驗之成年人，且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條款分別僅27

    條、29條，內容簡單明瞭，其明知有權請求給予審閱期間，

    且充分了解契約後，選擇放棄契約審閱期間之權利，決定繼

    續加盟，堪認該瑕疵業經補正，廖老大公司並未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5條規定。且廖老大公司以遠低於其他品牌之36萬元

    加盟金，提供不限期間加盟，如加盟店不願繼續經營，廖老

    大公司也不會因此請求支付違約金，訂約時即明確告知因加

    盟金收費遠低於其他品牌，為維持品牌經營，加盟金於簽約

    後不會退還。原告王雅慧於訂約時若認加盟金不予返還之條

    款顯失公平，可另與其他飲料業者訂約，原告王雅慧主張系

    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及第4款規

    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㈢廖老大公司否認多次提供不合格包材予王雅慧，並否認原證1

    5截圖之真正。又廖老大公司係因擔憂原告行為影響整體加

    盟店之飲料品質、商譽及品牌形象，因此決議暫時停止出貨

    給原告，此觀原證7截圖中被告公司員工係稱「目前不能出

    貨」可知，廖老大公司係履行加盟業主應盡維護自身品牌之

    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倘認廖老大公司有違約債務不履行

    ，惟廖老大公司未供貨予原告王雅慧非屬給付不能之情形，

    原告王雅慧並未依民法第254條催告廖老大公司補正。況廖

    老大公司於111年9月1日暫停供貨後，原告王雅慧隨即於111

    年9月8日自行停止營業，難認其停止營業係因廖老大公司上

    開行為所致，原告王雅慧亦未舉證證明其因廖老大公司停止

    供貨受有損害，不得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

    償。至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稱飲料「酸掉」，係讓消費者感

    受加盟體系重視飲料品質之形象，並使加盟店警惕，進而提

    升加盟體系之飲料品質。且廖志賢係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於

    Facebook個人帳號直播對「觀音新生店」之言論，難認係代

    表廖老大公司。縱認廖志賢所為代表廖老大公司，惟廖志賢

    確有品嘗「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其係因「觀音新生店」之

    飲料品質極差，且煮茶SOP未依總公司之流程，因此於直播

    中說明此事，係在維護加盟品牌聲譽，況廖志賢身為負責人

    ，豈有可能詆毀自家加盟店，難認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加盟契

    約依誠信原則衍生之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

    場形象及知名度等附隨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亦未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5條規定。另原告王雅慧主張受有加盟

    金36萬元之損害，應舉證證明係因何故所致，且原告王雅慧

    未舉證「觀音新生店」於111年8月22日前一月之營業額可達

    70萬元，亦未說明其虧損情形及與被告廖志賢於直播時指稱

    飲料臭酸之關聯性為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侵害其等名譽權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分別於111年8月29日、112年8月5日在公

    開直播中陳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之事實，為被告廖志賢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頁），並有錄影光碟2片為憑（見

    本院卷第49、73頁），堪認屬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

    或誹謗部分（即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7、9至11）：

　⑴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所謂「知」，屬請求權人之主觀、心理

    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其本人得以感官

    知覺外，第三人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

    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請求權人本人之

    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請求權人之外在

    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

    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

    審酌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

    項亦有明文。

　⑵查本件原告雖主張其等係於112年1月中旬始知悉被告廖志賢

    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之行為，惟原

    告於起訴狀中自陳知悉自111年8月底起，「觀音新生店」即

    出現大量負評（見本院卷第15頁），並提出Google評論列印

    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51至59頁），而觀諸上開Google評論

    內容，網友留言中業已多次提及該店家為「被老闆指名難喝

    不要去的店」、「連廖老大都覺得難喝」、「廖老大說，原

    來這家沒訓練考試通過喔」等語，原告於斯時應已知悉廖志

    賢有批評「觀音新生店」之情形。且依被告提出之111年9月

    5日Youtube影片錄影光碟及譯文、新聞報導列印資料所示（

    見本院卷第169至177頁），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代表

    「觀音新生店」與訴外人江承洲對話時，雙方即已針對被告

    廖志賢在直播上陳述之內容做討論，江承洲先介紹原告陳銘

    祥為「被廖老大講的全臺第一難喝觀音新生店的加盟主，就

    是群組裡面的阿祥」，再由原告陳銘祥回覆澄清被告廖志賢

    在直播中陳述之內容，原告陳銘祥並表示：「其實他直播講

    的話都是鼓勵大家，講的都蠻有道理的，我都蠻認同的阿」

    等語；原告王雅慧復在111年9月8日寄送予廖老大公司之郵

    局存證信函中表示「貴公司負責人於社群媒體公開宣稱不供

    貨給本商號（觀音新生店）……」等語，又於「觀音新生店」

    結束營業後，使用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5日直播中所為評

    論內容，於111年10月22日將店名改為「最難喝的飲料」重

    新開幕營業，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新聞報導資料可參（見本

    院卷第71、179至181頁），可見原告於111年9月5日時即已

    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中所為損害其等名譽

    之陳述，其等就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侵權行為所生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遲至114

    年1月8日始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廖志賢提起本件

    訴訟，向被告廖志賢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

    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2年之

    時效期間，被告廖志賢抗辯原告就其於111年8月29日行為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⑶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

    月29日之行為部分，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

    害，核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公然侮辱部分

    （即附表二編號8）：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或

    誹謗之對象，並不限於指名道姓，只要是在客觀環境與條件

    之下，可以特定或推知即可（司法院院解字第3806號反面解

    釋參照）。又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

    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查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稱「觀音的加盟主」

    「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雖未直接指稱原告王雅慧

    之姓名，惟所指「觀音的加盟主」已足以特定其辱罵之對象

    為「廖老大連鎖茶坊」於桃園市觀音區之加盟店，即「觀音

    新生店」之加盟主原告王雅慧；且被告廖志賢係以「幹你娘

    ，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針對原告王雅慧辱罵，並非單純為其

    個人口頭禪，該等用語含有輕蔑、貶抑對方人格之意，屬於

    負面評價之字眼，且具有高度冒犯性、攻擊性，足令原告王

    雅慧感到難堪，更使不特定之直播觀眾對原告王雅慧產生貶

    抑之評價，足以減損原告王雅慧之社會評價，此等人身攻擊

    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自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王雅

    慧之名譽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志賢辯稱其並非故

    意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云云，不足採信。被告廖志賢以「

    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致原告

    王雅慧名譽權受損，原告王雅慧精神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

    ，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非財產

    上所受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於法自屬有據。本院審酌

    原告王雅慧係獨資經營祥源企業社，被告廖志賢則為廖老大

    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具有相當財力，被告廖志賢係透過網際

    網路直播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而網際網路之影響力無遠弗

    屆，對原告王雅慧所生損害非輕，本院斟酌上開各情及原告

    王雅慧名譽所受損害程度、經此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上痛苦

    ，暨被告廖志賢公然侮辱之內容等一切情狀，認原告王雅慧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適當。原告王雅慧逾上開部

    分之請求，即有未當，不應准許。

　⑶至原告王雅慧前告訴被告廖志賢涉嫌公然侮辱罪部分，雖經

    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5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384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至1

    67頁）。惟按刑事偵查或訴訟程序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

    、財產或生命，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

    實所憑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

    始得為有罪之認定。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

    之證明力採取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

    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

    ，即非不可採信。是刑事偵查或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及認定之

    事實，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院依職權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自不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

    附此敘明。　

　⒋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誹謗部分（即

    附表二編號12）：

　⑴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

    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

    ，無所謂真實與否問題。民法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

    罪不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509號解釋闡釋人民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應受最大限度之

    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

    項及第2項之謗誹罪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同條第3項前段規

    定係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予以保障。行為人雖不能證明

    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

    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旨在平

    衡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隱私等基本人權而為規範

    性之解釋，即屬因基本權衝突所為具有憲法意涵之法律原則

    ，則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

    致，在民事責任之認定，亦應考量上開解釋所揭櫫之概念及

    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除外規定，作為侵害名譽權行

    為阻卻不法事由之判斷準據。且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

    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

    ，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

    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

    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王雅慧雖主張伊已通過加盟課程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

    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而認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

    內容之陳述，係以不實事項指摘原告王雅慧，而不法侵害其

    名譽權。惟觀諸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被告廖志賢係指

    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並非指原告王

    雅慧本人未通過考核，且參諸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與

    江承洲對話時，自陳其子參加加盟主培訓課程時確實並未通

    過第一階段考試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可見被告廖宜

    賢所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等語，其言

    論內容確有所據，並非以虛構之事實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

    ，或對原告為抽象之謾罵。況被告廖志賢上開言論內容所評

    論之事項為加盟主之培訓成績，影響加盟店提供之商品品質

    ，涉及消費者消費權益之保障，客觀上屬可受公評之事，被

    告廖志賢亦未使用情緒性、人身攻擊性之用語，尚未逾越適

    當評論之範圍，應已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合理評論原則之

    免責規定，揆諸首揭說明，基於法律秩序整體性之維護，就

    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應認被告廖志賢此部分所為符

    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

　⑶綜上，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言論確有所據，並

    非惡意虛構不實之陳述，亦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仍屬憲

    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

    由，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是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

    志賢此部分言論已不法侵害其名譽權，請求被告廖志賢負損

    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⒌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

    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

    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王雅慧對被告廖志賢之侵權行為債權，

    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王雅慧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

    本催告後，併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自114年2月21日起（起訴

    狀繕本係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廖志賢，送達證書見本院

    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依同法

    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

    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5日或

    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事業違反上開規定，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加盟業主

    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第5點定有明文。又按公平交易法第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

    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

    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

    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

    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

    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

    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

    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

    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

    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在直播中公布開放

    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搶先贏；且伊於111年5月

    9日拿到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亦

    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嗣於111年7月4日未說明為何要

    換約，即要求加盟主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等節，均為廖老大公

    司所否認。且參諸原告王雅慧自陳伊係擔心若因審閱合約條

    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等語（見本院卷

    第27頁），可見原告王雅慧係自行決定拋棄審閱期間。況依

    原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加盟者三個月無法找到店面開店，

    總公司360,000無息退還」，是原告王雅慧簽立原加盟合約

    後，若無意開店營業者，仍可取回加盟金36萬元，原加盟合

    約並未約定加盟店如退出之違約責任，原告王雅慧於簽約後

    、開店前，仍可自行評估決定是否繼續加盟，或選擇退出加

    盟返還加盟金，難認有何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

    形。再觀諸系爭加盟合約之約定內容，除第3條約定「加盟

    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及增加關於營業用包材樣

    式、濾水設備之規定外，其餘契約內容與原加盟合約大致相

    符，僅屬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且其中關於「加

    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之約定，係相對於原加盟

    合約關於未開店時退還加盟金之約定，原告王雅慧於簽定原

    加盟合約後，既已評估決定開店營業，並接受加盟業主之協

    助或指導，參加廖老大公司提供之加盟店訓練課程，應可知

    悉加盟金於開業後已不會退還；況原告王雅慧自陳該加盟金

    36萬元之金額低於一般行情價，廖老大公司亦後續不再收取

    權利金（見本院卷第36頁），其加盟條件顯然優於一般加盟

    業者，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於加盟店開業後即不退還加

    盟金，亦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另關於包材及濾水設備

    之規定，則僅屬營業細節之規範。系爭加盟合約均未對加盟

    店增加重大之不利益，亦無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情，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難

    認有據。原告王雅慧另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之約定違反

    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⒊末按「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

    同。」公平交易法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王雅慧主張伊簽立

    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時，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5條之不正競爭行為，其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

    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其簽立系爭加盟合約

    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

    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

    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

    （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王雅慧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

    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關於公平交

    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

    採。　

　⒋綜上，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

    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㈢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

    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

    第226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

    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

    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平交易法之

    立法目的係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故關於公平交易法與民法

    、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準據

    ，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依民法、消

    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

    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本

    件原告王雅慧所主張伊與廖老大公司間關於系爭加盟合約履

    行之糾紛，僅係單一個別交易糾紛，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

    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

    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況原

    告王雅慧於111年9月8日即已終止系爭加盟合約，有郵局存

    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第71頁），廖老大公司於系爭加盟合

    約之履行過程中，縱有原告王雅慧所指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

    之行為，其行為於系爭加盟合約終止時，亦已中止，原告王

    雅慧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

    效期間，即應自其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

    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

    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業如前述，亦已逾2年

    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此部分關於公平交

    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

    採。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

    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

    ，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多次提供不合格之包材予伊之情

    ，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原告王雅慧就此雖提出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惟該截圖中發言

    者之實際身分不詳，亦無從確認該發言者傳送照片中之空白

    塑膠袋是否係廖老大公司提供予原告王雅慧，自難認原告王

    雅慧此部分主張屬實。至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自111

    年9月1日起拒絕提供包材予伊之情，固為廖老大公司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139至141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惟按民法第227條所謂之不

    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而言，其

    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是以構成不完全給付之要

    件，須債務人已為給付，僅所提出之給付與債之本旨不相符

    合，若債務人未為給付，雖可能構成給付不能、給付拒絕或

    給付遲延，惟均非屬不完全給付之範疇（最高法院96年度台

    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對話內容，廖老大

    公司之人員係向原告王雅慧表示「白馬說目前不能出貨給你

    ，白馬說原因請你問大哥」等語，亦即廖老大公司暫時不出

    貨予原告王雅慧，此應屬給付遲延，並非廖老大公司提出之

    給付有不合債之本旨之情形；且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證明廖

    老大公司之給付遲延已致其無從營業而倒閉，並因而受有加

    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是原告王雅慧主

    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之規

    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42萬3,467元，自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另主張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

    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

    ，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認廖老大公司違反

    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

    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惟廖老

    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非執行職務期間，在其個人之Face

    book帳號進行直播所為發言，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言論，

    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說明被告廖志賢之言論係代表廖老大公

    司所為，尚難認被告廖志賢之個人言論係屬廖老大公司違反

    系爭加盟合約附隨義務之行為。況被告廖志賢之所以指摘「

    觀音新生店」「最爛」、「最難吃」，係表示其個人試喝多

    家加盟店之結果（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彰顯其重視加盟

    店飲料品質之意，以免個別加盟店飲料品質不佳之情形，影

    響消費者對其整體加盟品牌之信任，亦難認有何違反加盟合

    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

    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之情形。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

    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之附隨義務，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損害

    ，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2萬元，及自114年2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銘祥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

    付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

    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給付

    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王雅慧與被告廖志賢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王雅慧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

    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被告廖志賢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廖志賢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一（陳銘祥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將直播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綽號阿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觀看直播之人均可清楚看到傳送該對話之人為「阿祥」。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0:38-00:45 ２  廖志賢：你在那幹你娘什麼都隨便寫，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兩光的輔導員全部換掉，叫廖志賢請專業研發團隊，我咧幹你娘機掰咧兩光輔導員，講話客氣一點什麼兩光輔導員。  



附表二（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口頭指名觀音新生店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1:34-01:36 ２  廖志賢：觀音新生店，我看哪間店敢給你支援，你幹你娘機掰咧，你是在喇三小，我收你30萬是很多喔？林北有空做到沒空，有口水噴到沒口水，啊是哪一間加盟像廖老大這樣啦，跛腳殘廢加盟免錢，幹你娘我做不夠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00-02:16 ３  廖志賢：我收你36萬又捐6萬出來啊是要怎麼說你跟我說咩，收36萬不然是三小啦，你是怎樣，你花400、500是不是，你娘你花400、500再來跟我說啦，花一個36萬是什麼洨，幹你娘要做就做，不做不要做，你娘咧觀音新生店，你跟我律師來輸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55-03:15 ４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你的人來沒考過咧，你開店咧，幹你娘林北現在是怎樣，當我很軟是不是，當我廖老大是塑膠做的是不是。你嘛搞清楚，怎樣刺字流氓喔，沒看過流氓喔，幹你娘咧，所有加盟主來就你的考不過你是在那邊白目三小，意見最多也你，幹你娘咧。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35 ５  廖志賢：來來來來來，觀音的新生店，你給我另外給我拉一個群組，你把我全部，來來來我和你算帳，你把我全部的，你把我全部的，我廖老大的那個加盟主給我拉一個群組，挖咧幹你娘機掰，你給林北說洨話，現在是供三洨啦，現在是怎樣要輸贏喔，幹你娘咧，你給我，你觀音的新生店，你把我的紅茶沖壞是怎樣，你流氓喔。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05-03:31 ６  廖志賢：來來來來哩幹你娘機掰咧，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咧，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林北和你算帳來來來，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來來來來來林北和你好好算帳，我們不能自己捐給慈善機構嗎？然後回傳收據嗎？我怎麼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51-04:16 ７  廖志賢：我哪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挖咧幹你娘機掰啦。來，你自己看你合約，你合約是捐10%喔，我現在先跟你說，觀音店你供三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4:35-04:45 ８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我不是跟你們說觀音的，觀音的加盟主你們知道嗎，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觀音的加盟主去給我檢舉什麼，檢舉逃漏稅也是她，她也有去檢舉…她這個有檢舉人，逃漏稅嘛，檢舉林北逃漏稅你知道嗎。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1，00:04-00:24 ９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現在我點名前三間，最爛的一間觀音店新生店，觀音的新生店，這是我喝過裡面最爛的一間就對了，所以你們如果要去觀音新生店買茶，就自己去買，跟我廖老大無關，幹你娘那茶怎麼煮的我也不知道，怎麼用的我都不知道，就是觀音的新生店，這樣知道嗎？如果你要賣我廖老大的面子，這間店也不用去買了，反正我跟你說不用去買，我現在去買 茶，這間是排最爛的，我廖老大跟你說我敢做敢當，煮的好吃的我背書，煮的難吃的我點名，就是這樣，第一難吃的就是觀音新生店，第二難吃的桃園中正店，第三難吃的三重文化店，來我再說一次，觀音新生店最難吃，再來桃園中正店排第二難吃，再來三重文化店排第三爛的，就是 這三間你如果要去買我也沒意見，我廖老大跟你說這三間是我目前喝過最爛的就這三間。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0:14-01:31 10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14 11  廖志賢：你觀音新生店你跟我的紅茶商恐嚇這樣對嗎？你是流氓嗎？你很大尾嗎？你跟我的廠商恐嚇是恐嚇怎樣？跟他恐嚇說時間到要把他換掉，叫人來OOO(03:37)，做生意不是這樣啦！你跟我廠商恐嚇這樣對嗎？說要把人家換掉，呸！你是三小說要把人家換掉，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嗎？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這個人嗎？你嘛幫幫忙，來來來，幹你娘機掰勒，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恁爸跟你算帳。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25-04:04 12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觀音店就是我說的那個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硬要開店就是那間，這樣聽得懂嗎？我說所有來上課的，我去查廖老大總店所有扶持來上課，所有的學生，假設125個，總共124個考過，獨獨一個沒考過的就觀音店，就是怎樣，硬要開不然要怎樣？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2，00:15-00:4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94號
原      告  陳銘祥  
            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


被      告  廖老大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廖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侯珮琪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新臺幣2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志賢負擔百分之3，原告陳銘祥負擔百分之14，餘由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志賢如以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下稱王雅慧）於民國111年5月9日與被告廖志賢經營之訴外人琦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琦玉公司）簽訂第一版加盟契約（下稱原加盟合約），後於同年7月4日改與被告廖老大有限公司（下稱廖老大公司）簽署「廖老大加盟連鎖餐飲合約書」（下稱系爭加盟合約），原告陳銘祥為原告王雅慧之友人，原告2人共同營運「廖老大連鎖茶坊觀音新生店」（下稱「觀音新生店」）事務。原告2人於111年7月中下旬正式開始營業後，被告廖志賢因不滿原告私下與其他加盟主建立群組，分別為下列行為：
　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先將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畫面以指名，並以「幹你娘」、「機掰」等粗鄙詞語對原告陳銘祥為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阿祥」為原告陳銘祥於網路上慣用之暱稱，而收看被告廖志賢該次網路直播之加盟店家不乏熟識原告陳銘祥之人，可得特定該「阿祥」帳號使用人為原告陳銘祥，足以貶損原告陳銘祥於現實中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並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即原告王雅慧，以「幹你娘」、「機掰」、「三小」、「洨」、「垃圾鬼」等粗鄙詞語對原告王雅慧為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觀音新生店」為原告王雅慧以祥源企業社獨資經營之商號，因該商號與其負責人具有一體性，故被告廖志賢之行為自侵害負責人王雅慧之名譽。
　⒊被告廖志賢另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如附表二編號9所示「最難吃」、「最爛」等極具主觀性之負面詞彙誹謗原告王雅慧。惟被告廖志賢從未造訪過「觀音新生店」，縱被告廖志賢確實喝過原告製作之飲料，惟其未說明購買品項、評選標準及放置時間等影響飲料品質之變因，且其直播前後文均在辱罵原告另建群組一事，顯見其係基於私人恩怨欲毀壞原告王雅慧名譽，非出於善意，且已踰越適當評論範疇。
　⒋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恐嚇紅茶商」等如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對原告王雅慧為誹謗行為。然原告王雅慧早已通過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亦未恐嚇紅茶商。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之負責人，明知上情卻仍於直播中數次以不符真實之事指摘原告王雅慧，顯係為使觀看直播之觀眾對原告王雅慧名譽產生負面、貶抑之觀感。
　㈡被告廖志賢蓄意以上開直播方式辱罵、誹謗原告，主觀上具有侵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係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式加損害於原告。原告陳銘祥、王雅慧因被告廖志賢故意侵害名譽之行為飽受負評及輿論折磨，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分別向被告廖志賢請求10萬元、2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原告2人直到112年1月中旬始經他人告知發現遭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直播中辱罵，並立即於112年1月17日提出公然侮辱及誹謗之刑事告訴，故自原告2人知悉被告廖志賢侵權行為時起至今未滿2年，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效。
　㈢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於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繳納加盟金者即先佔得名額，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到達被告公司拿到原加盟合約，惟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且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因原告王雅慧生怕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只得現場盡速將合約書簽回。嗣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參加加盟店訓練課程時，被告公司人員無預警拿出系爭加盟合約，未給予加盟店家任何審閱時間、亦未說明為何要換約，令加盟主們現場簽署，同時繳回舊合約，並放話不願換約者現場即可退出加盟。然斯時原告王雅慧因已簽原加盟合約，已砸下鉅額資金進行尋找店面、購買生財器具等開業準備事項，只能迫於壓力簽署。若王雅慧有充足而合理之時間審閱合約條款，即會發現系爭加盟合約內除訂有「開業即不得退還加盟金」等對於加盟店家顯失公平之條款外，關於加盟業主應盡義務及對於加盟店家應給予之培訓及協助均十分敷衍模糊。是被告廖志賢及廖老大公司在2次與原告王雅慧簽署加盟合約時，均未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給予加盟店家至少5日之適當審閱期，且採用飢餓行銷手段，迫使加盟店家當場簽回合約，被告行為已影響交易秩序，且對於加盟主而言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原告王雅慧因此受有將加盟金36萬元交付予被告之損害，爰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
　㈣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負責人，竟因與原告之私人恩怨，數度使廖老大公司提供不符系爭加盟合約所規定加盟店應使用之包材予原告，而後甚至直接拒絕提供，並阻止其他原物料廠商向原告供貨，已違反系爭加盟合約所定加盟業者應盡之義務。又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造成「觀音新生店」形象盡毀，營業額大幅下降。原告王雅慧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已達限制競爭且影響交易秩序，對原告王雅慧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原告王雅慧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對於加盟店顯失公平，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2日直播未指名店家稱「飲料臭酸」，違反維護品牌商譽之附隨義務，致「觀音新生店」開始虧損至111年9月8日倒閉共經過17日，而「觀音新生店」在此前一個月營收可達70萬元，以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手搖飲店之同業淨利率為16%計算，該17日所失利益為6萬3,467元（計算式：70萬元×16%×17/30日=6萬3,467元）。原告王雅慧因廖老大公司債務不履行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正常經營所應得之淨利6萬3,467元之損害共42萬3,467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損害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陳銘祥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2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廖老大公司應給付原告王雅慧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對原告起訴狀所述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所陳述之內容形式上不爭執。惟原告陳銘祥早於111年9月5日以直播回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原告王雅慧身為負責人自然知悉，且原告提出Google評論中諸多民眾寫到「被老闆指名難喝」，當時媒體也對被告廖志賢之直播大肆報導，原告並於111年9月結束營業後，於111年10月22日取名「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是原告於111年9月5日已知悉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卻遲至114年1月7日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2年時效。況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雖有提及店名，但未提及加盟主姓名，一般人亦無法從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知悉評論對象為原告2人，原告之名譽並未受侵害。又被告廖志賢並未在加盟主私下開設之LINE群組內，並不知道該暱稱「阿祥」為何人，一般觀看直播之人亦無從得知；被告廖志賢針對該群組有關貶抑廖老大連鎖茶坊等內容回應說明，以維護自身加盟品牌之聲譽，係屬意見表達。且被告廖志賢有親自喝過「觀音新生店」之飲料，亦有粉絲向被告廖志賢表示該店茶飲難喝，且該店確有一名員工未通過教育訓練。被告廖志賢試喝各加盟店之飲料進行評價，係其個人主觀評價，此種意見表達應屬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之評論，並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又被告廖志賢雖使用部分情緒性用詞及負面言語，惟係一時情緒上用語，多為口頭禪，未針對特定對象謾罵，並非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縱認被告廖志賢有為謾罵原告之言論，惟均係於原告挑起爭端後，才被動開直播評論，僅係以短暫負面言語評論原告，並非反覆、持續的恣意謾罵，屬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指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縱會造成原告一時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因此被告廖志賢於2次直播中所述之內容，非屬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再者，被告廖志賢所涉公然侮辱、誹謗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確定在案。
　㈡原告王雅慧至遲於111年9月8日結束「觀音新生店」營業時即受有其主張之損害，卻於114年1月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加盟金及淨利之損害賠償，已罹於公平交易法第32條規定之2年時效。且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直播公布加盟名額僅30間，強調先搶先贏云云。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簽立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均有說明合約條款，並給予審閱時間，原告王雅慧自承其係因怕審閱合約耽誤時間，而盡速將合約簽回，係其自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廖老大公司於111年7月4日教育訓練時請加盟主換約，有說明係因公司經營權轉換，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與廖老大公司換約並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為原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屬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之正當理由，非顯失公平之行為。又原加盟合約與系爭加盟合約相距2個月，原告王雅慧有充分時間審閱評估，並比較其他加盟系統。系爭加盟合約僅有少數條款有差異不大之變動，變動部分即「營業用包材需用總公司所定樣式」、「濾水設備規定」係為提升飲料品質，原告王雅慧對於變動無意見，並決定簽約繼續加盟，足認原告王雅慧於締約時，已仔細閱讀條款並同意系爭加盟合約內所有條件，並無無法仔細閱覽而顯失公平之情。縱認廖老大公司未事先給予合理審閱期間，惟原告王雅慧為智識正常、具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條款分別僅27條、29條，內容簡單明瞭，其明知有權請求給予審閱期間，且充分了解契約後，選擇放棄契約審閱期間之權利，決定繼續加盟，堪認該瑕疵業經補正，廖老大公司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且廖老大公司以遠低於其他品牌之36萬元加盟金，提供不限期間加盟，如加盟店不願繼續經營，廖老大公司也不會因此請求支付違約金，訂約時即明確告知因加盟金收費遠低於其他品牌，為維持品牌經營，加盟金於簽約後不會退還。原告王雅慧於訂約時若認加盟金不予返還之條款顯失公平，可另與其他飲料業者訂約，原告王雅慧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及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㈢廖老大公司否認多次提供不合格包材予王雅慧，並否認原證15截圖之真正。又廖老大公司係因擔憂原告行為影響整體加盟店之飲料品質、商譽及品牌形象，因此決議暫時停止出貨給原告，此觀原證7截圖中被告公司員工係稱「目前不能出貨」可知，廖老大公司係履行加盟業主應盡維護自身品牌之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倘認廖老大公司有違約債務不履行，惟廖老大公司未供貨予原告王雅慧非屬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王雅慧並未依民法第254條催告廖老大公司補正。況廖老大公司於111年9月1日暫停供貨後，原告王雅慧隨即於111年9月8日自行停止營業，難認其停止營業係因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所致，原告王雅慧亦未舉證證明其因廖老大公司停止供貨受有損害，不得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至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稱飲料「酸掉」，係讓消費者感受加盟體系重視飲料品質之形象，並使加盟店警惕，進而提升加盟體系之飲料品質。且廖志賢係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於Facebook個人帳號直播對「觀音新生店」之言論，難認係代表廖老大公司。縱認廖志賢所為代表廖老大公司，惟廖志賢確有品嘗「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其係因「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品質極差，且煮茶SOP未依總公司之流程，因此於直播中說明此事，係在維護加盟品牌聲譽，況廖志賢身為負責人，豈有可能詆毀自家加盟店，難認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加盟契約依誠信原則衍生之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等附隨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5條規定。另原告王雅慧主張受有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應舉證證明係因何故所致，且原告王雅慧未舉證「觀音新生店」於111年8月22日前一月之營業額可達70萬元，亦未說明其虧損情形及與被告廖志賢於直播時指稱飲料臭酸之關聯性為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侵害其等名譽權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分別於111年8月29日、112年8月5日在公開直播中陳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之事實，為被告廖志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頁），並有錄影光碟2片為憑（見本院卷第49、73頁），堪認屬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部分（即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7、9至11）：
　⑴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所謂「知」，屬請求權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其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請求權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請求權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本件原告雖主張其等係於112年1月中旬始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之行為，惟原告於起訴狀中自陳知悉自111年8月底起，「觀音新生店」即出現大量負評（見本院卷第15頁），並提出Google評論列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51至59頁），而觀諸上開Google評論內容，網友留言中業已多次提及該店家為「被老闆指名難喝不要去的店」、「連廖老大都覺得難喝」、「廖老大說，原來這家沒訓練考試通過喔」等語，原告於斯時應已知悉廖志賢有批評「觀音新生店」之情形。且依被告提出之111年9月5日Youtube影片錄影光碟及譯文、新聞報導列印資料所示（見本院卷第169至177頁），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代表「觀音新生店」與訴外人江承洲對話時，雙方即已針對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上陳述之內容做討論，江承洲先介紹原告陳銘祥為「被廖老大講的全臺第一難喝觀音新生店的加盟主，就是群組裡面的阿祥」，再由原告陳銘祥回覆澄清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中陳述之內容，原告陳銘祥並表示：「其實他直播講的話都是鼓勵大家，講的都蠻有道理的，我都蠻認同的阿」等語；原告王雅慧復在111年9月8日寄送予廖老大公司之郵局存證信函中表示「貴公司負責人於社群媒體公開宣稱不供貨給本商號（觀音新生店）……」等語，又於「觀音新生店」結束營業後，使用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5日直播中所為評論內容，於111年10月22日將店名改為「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營業，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新聞報導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71、179至181頁），可見原告於111年9月5日時即已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中所為損害其等名譽之陳述，其等就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廖志賢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廖志賢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被告廖志賢抗辯原告就其於111年8月29日行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⑶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行為部分，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核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公然侮辱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對象，並不限於指名道姓，只要是在客觀環境與條件之下，可以特定或推知即可（司法院院解字第3806號反面解釋參照）。又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稱「觀音的加盟主」「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雖未直接指稱原告王雅慧之姓名，惟所指「觀音的加盟主」已足以特定其辱罵之對象為「廖老大連鎖茶坊」於桃園市觀音區之加盟店，即「觀音新生店」之加盟主原告王雅慧；且被告廖志賢係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針對原告王雅慧辱罵，並非單純為其個人口頭禪，該等用語含有輕蔑、貶抑對方人格之意，屬於負面評價之字眼，且具有高度冒犯性、攻擊性，足令原告王雅慧感到難堪，更使不特定之直播觀眾對原告王雅慧產生貶抑之評價，足以減損原告王雅慧之社會評價，此等人身攻擊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自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志賢辯稱其並非故意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云云，不足採信。被告廖志賢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致原告王雅慧名譽權受損，原告王雅慧精神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非財產上所受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於法自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王雅慧係獨資經營祥源企業社，被告廖志賢則為廖老大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具有相當財力，被告廖志賢係透過網際網路直播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而網際網路之影響力無遠弗屆，對原告王雅慧所生損害非輕，本院斟酌上開各情及原告王雅慧名譽所受損害程度、經此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上痛苦，暨被告廖志賢公然侮辱之內容等一切情狀，認原告王雅慧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適當。原告王雅慧逾上開部分之請求，即有未當，不應准許。
　⑶至原告王雅慧前告訴被告廖志賢涉嫌公然侮辱罪部分，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384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至167頁）。惟按刑事偵查或訴訟程序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財產或生命，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為有罪之認定。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採取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是刑事偵查或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及認定之事實，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院依職權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自不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誹謗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2）：
　⑴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問題。民法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闡釋人民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應受最大限度之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謗誹罪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係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予以保障。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旨在平衡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隱私等基本人權而為規範性之解釋，即屬因基本權衝突所為具有憲法意涵之法律原則，則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在民事責任之認定，亦應考量上開解釋所揭櫫之概念及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除外規定，作為侵害名譽權行為阻卻不法事由之判斷準據。且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王雅慧雖主張伊已通過加盟課程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而認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之陳述，係以不實事項指摘原告王雅慧，而不法侵害其名譽權。惟觀諸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被告廖志賢係指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並非指原告王雅慧本人未通過考核，且參諸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與江承洲對話時，自陳其子參加加盟主培訓課程時確實並未通過第一階段考試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可見被告廖宜賢所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等語，其言論內容確有所據，並非以虛構之事實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或對原告為抽象之謾罵。況被告廖志賢上開言論內容所評論之事項為加盟主之培訓成績，影響加盟店提供之商品品質，涉及消費者消費權益之保障，客觀上屬可受公評之事，被告廖志賢亦未使用情緒性、人身攻擊性之用語，尚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應已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合理評論原則之免責規定，揆諸首揭說明，基於法律秩序整體性之維護，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應認被告廖志賢此部分所為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
　⑶綜上，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言論確有所據，並非惡意虛構不實之陳述，亦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仍屬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是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此部分言論已不法侵害其名譽權，請求被告廖志賢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⒌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王雅慧對被告廖志賢之侵權行為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王雅慧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催告後，併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自114年2月21日起（起訴狀繕本係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廖志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5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事業違反上開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第5點定有明文。又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在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搶先贏；且伊於111年5月9日拿到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亦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嗣於111年7月4日未說明為何要換約，即要求加盟主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等節，均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且參諸原告王雅慧自陳伊係擔心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見原告王雅慧係自行決定拋棄審閱期間。況依原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加盟者三個月無法找到店面開店，總公司360,000無息退還」，是原告王雅慧簽立原加盟合約後，若無意開店營業者，仍可取回加盟金36萬元，原加盟合約並未約定加盟店如退出之違約責任，原告王雅慧於簽約後、開店前，仍可自行評估決定是否繼續加盟，或選擇退出加盟返還加盟金，難認有何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形。再觀諸系爭加盟合約之約定內容，除第3條約定「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及增加關於營業用包材樣式、濾水設備之規定外，其餘契約內容與原加盟合約大致相符，僅屬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且其中關於「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之約定，係相對於原加盟合約關於未開店時退還加盟金之約定，原告王雅慧於簽定原加盟合約後，既已評估決定開店營業，並接受加盟業主之協助或指導，參加廖老大公司提供之加盟店訓練課程，應可知悉加盟金於開業後已不會退還；況原告王雅慧自陳該加盟金36萬元之金額低於一般行情價，廖老大公司亦後續不再收取權利金（見本院卷第36頁），其加盟條件顯然優於一般加盟業者，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於加盟店開業後即不退還加盟金，亦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另關於包材及濾水設備之規定，則僅屬營業細節之規範。系爭加盟合約均未對加盟店增加重大之不利益，亦無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原告王雅慧另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之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⒊末按「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公平交易法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王雅慧主張伊簽立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時，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不正競爭行為，其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其簽立系爭加盟合約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王雅慧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⒋綜上，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㈢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故關於公平交易法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準據，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本件原告王雅慧所主張伊與廖老大公司間關於系爭加盟合約履行之糾紛，僅係單一個別交易糾紛，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9月8日即已終止系爭加盟合約，有郵局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第71頁），廖老大公司於系爭加盟合約之履行過程中，縱有原告王雅慧所指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之行為，其行為於系爭加盟合約終止時，亦已中止，原告王雅慧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即應自其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業如前述，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此部分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多次提供不合格之包材予伊之情，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原告王雅慧就此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惟該截圖中發言者之實際身分不詳，亦無從確認該發言者傳送照片中之空白塑膠袋是否係廖老大公司提供予原告王雅慧，自難認原告王雅慧此部分主張屬實。至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自111年9月1日起拒絕提供包材予伊之情，固為廖老大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9至141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惟按民法第227條所謂之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是以構成不完全給付之要件，須債務人已為給付，僅所提出之給付與債之本旨不相符合，若債務人未為給付，雖可能構成給付不能、給付拒絕或給付遲延，惟均非屬不完全給付之範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對話內容，廖老大公司之人員係向原告王雅慧表示「白馬說目前不能出貨給你，白馬說原因請你問大哥」等語，亦即廖老大公司暫時不出貨予原告王雅慧，此應屬給付遲延，並非廖老大公司提出之給付有不合債之本旨之情形；且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證明廖老大公司之給付遲延已致其無從營業而倒閉，並因而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是原告王雅慧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42萬3,467元，自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另主張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認廖老大公司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惟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非執行職務期間，在其個人之Facebook帳號進行直播所為發言，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言論，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說明被告廖志賢之言論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尚難認被告廖志賢之個人言論係屬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附隨義務之行為。況被告廖志賢之所以指摘「觀音新生店」「最爛」、「最難吃」，係表示其個人試喝多家加盟店之結果（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彰顯其重視加盟店飲料品質之意，以免個別加盟店飲料品質不佳之情形，影響消費者對其整體加盟品牌之信任，亦難認有何違反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之情形。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之附隨義務，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損害，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2萬元，及自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銘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給付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王雅慧與被告廖志賢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王雅慧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廖志賢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廖志賢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一（陳銘祥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將直播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綽號阿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觀看直播之人均可清楚看到傳送該對話之人為「阿祥」。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0:38-00:45



		２

		


		廖志賢：你在那幹你娘什麼都隨便寫，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兩光的輔導員全部換掉，叫廖志賢請專業研發團隊，我咧幹你娘機掰咧兩光輔導員，講話客氣一點什麼兩光輔導員。

		










附表二（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口頭指名觀音新生店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1:34-01:36



		２

		


		廖志賢：觀音新生店，我看哪間店敢給你支援，你幹你娘機掰咧，你是在喇三小，我收你30萬是很多喔？林北有空做到沒空，有口水噴到沒口水，啊是哪一間加盟像廖老大這樣啦，跛腳殘廢加盟免錢，幹你娘我做不夠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00-02:16



		３

		


		廖志賢：我收你36萬又捐6萬出來啊是要怎麼說你跟我說咩，收36萬不然是三小啦，你是怎樣，你花400、500是不是，你娘你花400、500再來跟我說啦，花一個36萬是什麼洨，幹你娘要做就做，不做不要做，你娘咧觀音新生店，你跟我律師來輸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55-03:15



		４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你的人來沒考過咧，你開店咧，幹你娘林北現在是怎樣，當我很軟是不是，當我廖老大是塑膠做的是不是。你嘛搞清楚，怎樣刺字流氓喔，沒看過流氓喔，幹你娘咧，所有加盟主來就你的考不過你是在那邊白目三小，意見最多也你，幹你娘咧。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35



		５

		


		廖志賢：來來來來來，觀音的新生店，你給我另外給我拉一個群組，你把我全部，來來來我和你算帳，你把我全部的，你把我全部的，我廖老大的那個加盟主給我拉一個群組，挖咧幹你娘機掰，你給林北說洨話，現在是供三洨啦，現在是怎樣要輸贏喔，幹你娘咧，你給我，你觀音的新生店，你把我的紅茶沖壞是怎樣，你流氓喔。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05-03:31



		６

		


		廖志賢：來來來來哩幹你娘機掰咧，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咧，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林北和你算帳來來來，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來來來來來林北和你好好算帳，我們不能自己捐給慈善機構嗎？然後回傳收據嗎？我怎麼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51-04:16



		７

		


		廖志賢：我哪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挖咧幹你娘機掰啦。來，你自己看你合約，你合約是捐10%喔，我現在先跟你說，觀音店你供三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4:35-04:45



		８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我不是跟你們說觀音的，觀音的加盟主你們知道嗎，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觀音的加盟主去給我檢舉什麼，檢舉逃漏稅也是她，她也有去檢舉…她這個有檢舉人，逃漏稅嘛，檢舉林北逃漏稅你知道嗎。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1，00:04-00:24



		９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現在我點名前三間，最爛的一間觀音店新生店，觀音的新生店，這是我喝過裡面最爛的一間就對了，所以你們如果要去觀音新生店買茶，就自己去買，跟我廖老大無關，幹你娘那茶怎麼煮的我也不知道，怎麼用的我都不知道，就是觀音的新生店，這樣知道嗎？如果你要賣我廖老大的面子，這間店也不用去買了，反正我跟你說不用去買，我現在去買 茶，這間是排最爛的，我廖老大跟你說我敢做敢當，煮的好吃的我背書，煮的難吃的我點名，就是這樣，第一難吃的就是觀音新生店，第二難吃的桃園中正店，第三難吃的三重文化店，來我再說一次，觀音新生店最難吃，再來桃園中正店排第二難吃，再來三重文化店排第三爛的，就是 這三間你如果要去買我也沒意見，我廖老大跟你說這三間是我目前喝過最爛的就這三間。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0:14-01:31



		10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14



		11

		


		廖志賢：你觀音新生店你跟我的紅茶商恐嚇這樣對嗎？你是流氓嗎？你很大尾嗎？你跟我的廠商恐嚇是恐嚇怎樣？跟他恐嚇說時間到要把他換掉，叫人來OOO(03:37)，做生意不是這樣啦！你跟我廠商恐嚇這樣對嗎？說要把人家換掉，呸！你是三小說要把人家換掉，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嗎？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這個人嗎？你嘛幫幫忙，來來來，幹你娘機掰勒，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恁爸跟你算帳。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25-04:04



		12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觀音店就是我說的那個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硬要開店就是那間，這樣聽得懂嗎？我說所有來上課的，我去查廖老大總店所有扶持來上課，所有的學生，假設125個，總共124個考過，獨獨一個沒考過的就觀音店，就是怎樣，硬要開不然要怎樣？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2，00:15-00:4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94號

原      告  陳銘祥  

            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



被      告  廖老大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廖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侯珮琪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新臺幣2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志賢負擔百分之3，原告陳銘祥負擔百分之14，餘由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志賢如以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下稱王雅慧）於民國111年5月9日與被告廖志賢經營之訴外人琦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琦玉公司）簽訂第一版加盟契約（下稱原加盟合約），後於同年7月4日改與被告廖老大有限公司（下稱廖老大公司）簽署「廖老大加盟連鎖餐飲合約書」（下稱系爭加盟合約），原告陳銘祥為原告王雅慧之友人，原告2人共同營運「廖老大連鎖茶坊觀音新生店」（下稱「觀音新生店」）事務。原告2人於111年7月中下旬正式開始營業後，被告廖志賢因不滿原告私下與其他加盟主建立群組，分別為下列行為：

　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先將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畫面以指名，並以「幹你娘」、「機掰」等粗鄙詞語對原告陳銘祥為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阿祥」為原告陳銘祥於網路上慣用之暱稱，而收看被告廖志賢該次網路直播之加盟店家不乏熟識原告陳銘祥之人，可得特定該「阿祥」帳號使用人為原告陳銘祥，足以貶損原告陳銘祥於現實中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並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即原告王雅慧，以「幹你娘」、「機掰」、「三小」、「洨」、「垃圾鬼」等粗鄙詞語對原告王雅慧為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內容之公然侮辱行為；「觀音新生店」為原告王雅慧以祥源企業社獨資經營之商號，因該商號與其負責人具有一體性，故被告廖志賢之行為自侵害負責人王雅慧之名譽。

　⒊被告廖志賢另於111年8月29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如附表二編號9所示「最難吃」、「最爛」等極具主觀性之負面詞彙誹謗原告王雅慧。惟被告廖志賢從未造訪過「觀音新生店」，縱被告廖志賢確實喝過原告製作之飲料，惟其未說明購買品項、評選標準及放置時間等影響飲料品質之變因，且其直播前後文均在辱罵原告另建群組一事，顯見其係基於私人恩怨欲毀壞原告王雅慧名譽，非出於善意，且已踰越適當評論範疇。

　⒋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公開直播中，數次指名「觀音新生店」，並以「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恐嚇紅茶商」等如附表二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對原告王雅慧為誹謗行為。然原告王雅慧早已通過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亦未恐嚇紅茶商。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之負責人，明知上情卻仍於直播中數次以不符真實之事指摘原告王雅慧，顯係為使觀看直播之觀眾對原告王雅慧名譽產生負面、貶抑之觀感。

　㈡被告廖志賢蓄意以上開直播方式辱罵、誹謗原告，主觀上具有侵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係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式加損害於原告。原告陳銘祥、王雅慧因被告廖志賢故意侵害名譽之行為飽受負評及輿論折磨，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分別向被告廖志賢請求10萬元、2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又原告2人直到112年1月中旬始經他人告知發現遭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直播中辱罵，並立即於112年1月17日提出公然侮辱及誹謗之刑事告訴，故自原告2人知悉被告廖志賢侵權行為時起至今未滿2年，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有效。

　㈢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於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繳納加盟金者即先佔得名額，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到達被告公司拿到原加盟合約，惟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且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因原告王雅慧生怕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只得現場盡速將合約書簽回。嗣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參加加盟店訓練課程時，被告公司人員無預警拿出系爭加盟合約，未給予加盟店家任何審閱時間、亦未說明為何要換約，令加盟主們現場簽署，同時繳回舊合約，並放話不願換約者現場即可退出加盟。然斯時原告王雅慧因已簽原加盟合約，已砸下鉅額資金進行尋找店面、購買生財器具等開業準備事項，只能迫於壓力簽署。若王雅慧有充足而合理之時間審閱合約條款，即會發現系爭加盟合約內除訂有「開業即不得退還加盟金」等對於加盟店家顯失公平之條款外，關於加盟業主應盡義務及對於加盟店家應給予之培訓及協助均十分敷衍模糊。是被告廖志賢及廖老大公司在2次與原告王雅慧簽署加盟合約時，均未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給予加盟店家至少5日之適當審閱期，且採用飢餓行銷手段，迫使加盟店家當場簽回合約，被告行為已影響交易秩序，且對於加盟主而言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原告王雅慧因此受有將加盟金36萬元交付予被告之損害，爰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

　㈣被告廖志賢身為廖老大公司負責人，竟因與原告之私人恩怨，數度使廖老大公司提供不符系爭加盟合約所規定加盟店應使用之包材予原告，而後甚至直接拒絕提供，並阻止其他原物料廠商向原告供貨，已違反系爭加盟合約所定加盟業者應盡之義務。又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造成「觀音新生店」形象盡毀，營業額大幅下降。原告王雅慧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已達限制競爭且影響交易秩序，對原告王雅慧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原告王雅慧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對於加盟店顯失公平，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2日直播未指名店家稱「飲料臭酸」，違反維護品牌商譽之附隨義務，致「觀音新生店」開始虧損至111年9月8日倒閉共經過17日，而「觀音新生店」在此前一個月營收可達70萬元，以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手搖飲店之同業淨利率為16%計算，該17日所失利益為6萬3,467元（計算式：70萬元×16%×17/30日=6萬3,467元）。原告王雅慧因廖老大公司債務不履行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正常經營所應得之淨利6萬3,467元之損害共42萬3,467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損害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陳銘祥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廖志賢應給付原告王雅慧2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廖老大公司應給付原告王雅慧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對原告起訴狀所述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及112年8月5日所陳述之內容形式上不爭執。惟原告陳銘祥早於111年9月5日以直播回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原告王雅慧身為負責人自然知悉，且原告提出Google評論中諸多民眾寫到「被老闆指名難喝」，當時媒體也對被告廖志賢之直播大肆報導，原告並於111年9月結束營業後，於111年10月22日取名「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是原告於111年9月5日已知悉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卻遲至114年1月7日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2年時效。況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雖有提及店名，但未提及加盟主姓名，一般人亦無法從被告廖志賢直播內容知悉評論對象為原告2人，原告之名譽並未受侵害。又被告廖志賢並未在加盟主私下開設之LINE群組內，並不知道該暱稱「阿祥」為何人，一般觀看直播之人亦無從得知；被告廖志賢針對該群組有關貶抑廖老大連鎖茶坊等內容回應說明，以維護自身加盟品牌之聲譽，係屬意見表達。且被告廖志賢有親自喝過「觀音新生店」之飲料，亦有粉絲向被告廖志賢表示該店茶飲難喝，且該店確有一名員工未通過教育訓練。被告廖志賢試喝各加盟店之飲料進行評價，係其個人主觀評價，此種意見表達應屬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之評論，並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又被告廖志賢雖使用部分情緒性用詞及負面言語，惟係一時情緒上用語，多為口頭禪，未針對特定對象謾罵，並非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縱認被告廖志賢有為謾罵原告之言論，惟均係於原告挑起爭端後，才被動開直播評論，僅係以短暫負面言語評論原告，並非反覆、持續的恣意謾罵，屬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指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縱會造成原告一時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因此被告廖志賢於2次直播中所述之內容，非屬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再者，被告廖志賢所涉公然侮辱、誹謗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確定在案。

　㈡原告王雅慧至遲於111年9月8日結束「觀音新生店」營業時即受有其主張之損害，卻於114年1月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加盟金及淨利之損害賠償，已罹於公平交易法第32條規定之2年時效。且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直播公布加盟名額僅30間，強調先搶先贏云云。原告王雅慧於111年5月9日簽立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均有說明合約條款，並給予審閱時間，原告王雅慧自承其係因怕審閱合約耽誤時間，而盡速將合約簽回，係其自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廖老大公司於111年7月4日教育訓練時請加盟主換約，有說明係因公司經營權轉換，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7月4日與廖老大公司換約並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為原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屬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之正當理由，非顯失公平之行為。又原加盟合約與系爭加盟合約相距2個月，原告王雅慧有充分時間審閱評估，並比較其他加盟系統。系爭加盟合約僅有少數條款有差異不大之變動，變動部分即「營業用包材需用總公司所定樣式」、「濾水設備規定」係為提升飲料品質，原告王雅慧對於變動無意見，並決定簽約繼續加盟，足認原告王雅慧於締約時，已仔細閱讀條款並同意系爭加盟合約內所有條件，並無無法仔細閱覽而顯失公平之情。縱認廖老大公司未事先給予合理審閱期間，惟原告王雅慧為智識正常、具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條款分別僅27條、29條，內容簡單明瞭，其明知有權請求給予審閱期間，且充分了解契約後，選擇放棄契約審閱期間之權利，決定繼續加盟，堪認該瑕疵業經補正，廖老大公司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且廖老大公司以遠低於其他品牌之36萬元加盟金，提供不限期間加盟，如加盟店不願繼續經營，廖老大公司也不會因此請求支付違約金，訂約時即明確告知因加盟金收費遠低於其他品牌，為維持品牌經營，加盟金於簽約後不會退還。原告王雅慧於訂約時若認加盟金不予返還之條款顯失公平，可另與其他飲料業者訂約，原告王雅慧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及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㈢廖老大公司否認多次提供不合格包材予王雅慧，並否認原證15截圖之真正。又廖老大公司係因擔憂原告行為影響整體加盟店之飲料品質、商譽及品牌形象，因此決議暫時停止出貨給原告，此觀原證7截圖中被告公司員工係稱「目前不能出貨」可知，廖老大公司係履行加盟業主應盡維護自身品牌之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倘認廖老大公司有違約債務不履行，惟廖老大公司未供貨予原告王雅慧非屬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王雅慧並未依民法第254條催告廖老大公司補正。況廖老大公司於111年9月1日暫停供貨後，原告王雅慧隨即於111年9月8日自行停止營業，難認其停止營業係因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所致，原告王雅慧亦未舉證證明其因廖老大公司停止供貨受有損害，不得向廖老大公司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至被告廖志賢於直播中稱飲料「酸掉」，係讓消費者感受加盟體系重視飲料品質之形象，並使加盟店警惕，進而提升加盟體系之飲料品質。且廖志賢係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於Facebook個人帳號直播對「觀音新生店」之言論，難認係代表廖老大公司。縱認廖志賢所為代表廖老大公司，惟廖志賢確有品嘗「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其係因「觀音新生店」之飲料品質極差，且煮茶SOP未依總公司之流程，因此於直播中說明此事，係在維護加盟品牌聲譽，況廖志賢身為負責人，豈有可能詆毀自家加盟店，難認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加盟契約依誠信原則衍生之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等附隨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5條規定。另原告王雅慧主張受有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應舉證證明係因何故所致，且原告王雅慧未舉證「觀音新生店」於111年8月22日前一月之營業額可達70萬元，亦未說明其虧損情形及與被告廖志賢於直播時指稱飲料臭酸之關聯性為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侵害其等名譽權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分別於111年8月29日、112年8月5日在公開直播中陳述如附表一、二所示內容之事實，為被告廖志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頁），並有錄影光碟2片為憑（見本院卷第49、73頁），堪認屬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部分（即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7、9至11）：

　⑴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所謂「知」，屬請求權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其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請求權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請求權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本件原告雖主張其等係於112年1月中旬始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分別對其等為公然侮辱或誹謗之行為，惟原告於起訴狀中自陳知悉自111年8月底起，「觀音新生店」即出現大量負評（見本院卷第15頁），並提出Google評論列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51至59頁），而觀諸上開Google評論內容，網友留言中業已多次提及該店家為「被老闆指名難喝不要去的店」、「連廖老大都覺得難喝」、「廖老大說，原來這家沒訓練考試通過喔」等語，原告於斯時應已知悉廖志賢有批評「觀音新生店」之情形。且依被告提出之111年9月5日Youtube影片錄影光碟及譯文、新聞報導列印資料所示（見本院卷第169至177頁），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代表「觀音新生店」與訴外人江承洲對話時，雙方即已針對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上陳述之內容做討論，江承洲先介紹原告陳銘祥為「被廖老大講的全臺第一難喝觀音新生店的加盟主，就是群組裡面的阿祥」，再由原告陳銘祥回覆澄清被告廖志賢在直播中陳述之內容，原告陳銘祥並表示：「其實他直播講的話都是鼓勵大家，講的都蠻有道理的，我都蠻認同的阿」等語；原告王雅慧復在111年9月8日寄送予廖老大公司之郵局存證信函中表示「貴公司負責人於社群媒體公開宣稱不供貨給本商號（觀音新生店）……」等語，又於「觀音新生店」結束營業後，使用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5日直播中所為評論內容，於111年10月22日將店名改為「最難喝的飲料」重新開幕營業，此有上開存證信函及新聞報導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71、179至181頁），可見原告於111年9月5日時即已知悉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直播中所為損害其等名譽之陳述，其等就被告廖志賢111年8月29日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廖志賢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廖志賢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被告廖志賢抗辯原告就其於111年8月29日行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⑶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就被告廖志賢於111年8月29日之行為部分，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核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公然侮辱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對象，並不限於指名道姓，只要是在客觀環境與條件之下，可以特定或推知即可（司法院院解字第3806號反面解釋參照）。又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之直播中，稱「觀音的加盟主」「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雖未直接指稱原告王雅慧之姓名，惟所指「觀音的加盟主」已足以特定其辱罵之對象為「廖老大連鎖茶坊」於桃園市觀音區之加盟店，即「觀音新生店」之加盟主原告王雅慧；且被告廖志賢係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針對原告王雅慧辱罵，並非單純為其個人口頭禪，該等用語含有輕蔑、貶抑對方人格之意，屬於負面評價之字眼，且具有高度冒犯性、攻擊性，足令原告王雅慧感到難堪，更使不特定之直播觀眾對原告王雅慧產生貶抑之評價，足以減損原告王雅慧之社會評價，此等人身攻擊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自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志賢辯稱其並非故意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云云，不足採信。被告廖志賢以「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等語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致原告王雅慧名譽權受損，原告王雅慧精神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賠償非財產上所受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於法自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王雅慧係獨資經營祥源企業社，被告廖志賢則為廖老大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具有相當財力，被告廖志賢係透過網際網路直播公然侮辱原告王雅慧，而網際網路之影響力無遠弗屆，對原告王雅慧所生損害非輕，本院斟酌上開各情及原告王雅慧名譽所受損害程度、經此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上痛苦，暨被告廖志賢公然侮辱之內容等一切情狀，認原告王雅慧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適當。原告王雅慧逾上開部分之請求，即有未當，不應准許。

　⑶至原告王雅慧前告訴被告廖志賢涉嫌公然侮辱罪部分，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384號處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至167頁）。惟按刑事偵查或訴訟程序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財產或生命，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為有罪之認定。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採取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是刑事偵查或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及認定之事實，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院依職權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自不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2年8月5日對其誹謗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2）：

　⑴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問題。民法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闡釋人民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應受最大限度之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謗誹罪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係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予以保障。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旨在平衡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隱私等基本人權而為規範性之解釋，即屬因基本權衝突所為具有憲法意涵之法律原則，則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在民事責任之認定，亦應考量上開解釋所揭櫫之概念及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除外規定，作為侵害名譽權行為阻卻不法事由之判斷準據。且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王雅慧雖主張伊已通過加盟課程測驗，並取得廖老大公司所發之加盟授權書，而認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之陳述，係以不實事項指摘原告王雅慧，而不法侵害其名譽權。惟觀諸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內容，被告廖志賢係指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並非指原告王雅慧本人未通過考核，且參諸原告陳銘祥於111年9月5日與江承洲對話時，自陳其子參加加盟主培訓課程時確實並未通過第一階段考試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可見被告廖宜賢所稱「觀音新生店」有人未通過加盟課程考核等語，其言論內容確有所據，並非以虛構之事實貶損原告王雅慧之名譽，或對原告為抽象之謾罵。況被告廖志賢上開言論內容所評論之事項為加盟主之培訓成績，影響加盟店提供之商品品質，涉及消費者消費權益之保障，客觀上屬可受公評之事，被告廖志賢亦未使用情緒性、人身攻擊性之用語，尚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應已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合理評論原則之免責規定，揆諸首揭說明，基於法律秩序整體性之維護，就違法性價值判斷應趨於一致，應認被告廖志賢此部分所為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

　⑶綜上，被告廖志賢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言論確有所據，並非惡意虛構不實之陳述，亦未逾越適當評論之範圍，仍屬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符合侵害名譽權行為之阻卻不法事由，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是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此部分言論已不法侵害其名譽權，請求被告廖志賢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⒌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王雅慧對被告廖志賢之侵權行為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王雅慧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催告後，併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自114年2月21日起（起訴狀繕本係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廖志賢，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5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事業違反上開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違反，加盟業主案件處理原則第4點、第5點定有明文。又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被告廖志賢於111年5月初在直播中公布開放加盟，稱僅開放30間加盟，強調先搶先贏；且伊於111年5月9日拿到原加盟合約時，被告公司人員未說明契約細節，亦未給予加盟店家審閱時間；嗣於111年7月4日未說明為何要換約，即要求加盟主簽立系爭加盟合約等節，均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且參諸原告王雅慧自陳伊係擔心若因審閱合約條款耽誤時間，導致名額被搶完失去加盟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見原告王雅慧係自行決定拋棄審閱期間。況依原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加盟者三個月無法找到店面開店，總公司360,000無息退還」，是原告王雅慧簽立原加盟合約後，若無意開店營業者，仍可取回加盟金36萬元，原加盟合約並未約定加盟店如退出之違約責任，原告王雅慧於簽約後、開店前，仍可自行評估決定是否繼續加盟，或選擇退出加盟返還加盟金，難認有何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形。再觀諸系爭加盟合約之約定內容，除第3條約定「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及增加關於營業用包材樣式、濾水設備之規定外，其餘契約內容與原加盟合約大致相符，僅屬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且其中關於「加盟店已開業，故不得退還加盟金」之約定，係相對於原加盟合約關於未開店時退還加盟金之約定，原告王雅慧於簽定原加盟合約後，既已評估決定開店營業，並接受加盟業主之協助或指導，參加廖老大公司提供之加盟店訓練課程，應可知悉加盟金於開業後已不會退還；況原告王雅慧自陳該加盟金36萬元之金額低於一般行情價，廖老大公司亦後續不再收取權利金（見本院卷第36頁），其加盟條件顯然優於一般加盟業者，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約定於加盟店開業後即不退還加盟金，亦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另關於包材及濾水設備之規定，則僅屬營業細節之規範。系爭加盟合約均未對加盟店增加重大之不利益，亦無顯失公平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原告王雅慧另主張系爭加盟合約第3條之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

　⒊末按「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公平交易法第32條定有明文。原告王雅慧主張伊簽立原加盟合約及系爭加盟合約時，廖老大公司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不正競爭行為，其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應自其簽立系爭加盟合約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此有本件民事起訴狀上所蓋本院收件章戳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是原告王雅慧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　

　⒋綜上，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㈢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依同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係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故關於公平交易法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準據，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本件原告王雅慧所主張伊與廖老大公司間關於系爭加盟合約履行之糾紛，僅係單一個別交易糾紛，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況原告王雅慧於111年9月8日即已終止系爭加盟合約，有郵局存證信函為憑（見本院卷第71頁），廖老大公司於系爭加盟合約之履行過程中，縱有原告王雅慧所指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之行為，其行為於系爭加盟合約終止時，亦已中止，原告王雅慧依同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即應自其斯時起算2年，然原告王雅慧遲至114年1月8日始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對廖老大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向廖老大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業如前述，亦已逾2年之時效期間，廖老大公司抗辯原告王雅慧此部分關於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應屬可採。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上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25條，而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所受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並無理由，無從准許。

　⒉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多次提供不合格之包材予伊之情，為廖老大公司所否認，原告王雅慧就此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惟該截圖中發言者之實際身分不詳，亦無從確認該發言者傳送照片中之空白塑膠袋是否係廖老大公司提供予原告王雅慧，自難認原告王雅慧此部分主張屬實。至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自111年9月1日起拒絕提供包材予伊之情，固為廖老大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9至141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61頁）。惟按民法第227條所謂之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是以構成不完全給付之要件，須債務人已為給付，僅所提出之給付與債之本旨不相符合，若債務人未為給付，雖可能構成給付不能、給付拒絕或給付遲延，惟均非屬不完全給付之範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上開對話內容，廖老大公司之人員係向原告王雅慧表示「白馬說目前不能出貨給你，白馬說原因請你問大哥」等語，亦即廖老大公司暫時不出貨予原告王雅慧，此應屬給付遲延，並非廖老大公司提出之給付有不合債之本旨之情形；且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證明廖老大公司之給付遲延已致其無從營業而倒閉，並因而受有加盟金36萬元及所失利益6萬3467元之損害，是原告王雅慧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42萬3,467元，自屬無據。

　⒊原告王雅慧另主張被告廖志賢多次於直播中詆毀自己的加盟店，指名原告經營之「觀音新生店」「最難吃」、「最爛」，並呼籲粉絲「不要去買、放給他倒」，認廖老大公司違反加盟業主基於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惟廖老大公司否認被告廖志賢於非執行職務期間，在其個人之Facebook帳號進行直播所為發言，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言論，原告王雅慧並未舉證說明被告廖志賢之言論係代表廖老大公司所為，尚難認被告廖志賢之個人言論係屬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附隨義務之行為。況被告廖志賢之所以指摘「觀音新生店」「最爛」、「最難吃」，係表示其個人試喝多家加盟店之結果（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彰顯其重視加盟店飲料品質之意，以免個別加盟店飲料品質不佳之情形，影響消費者對其整體加盟品牌之信任，亦難認有何違反加盟合約及誠信原則所衍生應維護品牌及旗下加盟店有良好商譽、市場形象及知名度之附隨義務之情形。是原告王雅慧主張廖老大公司違反系爭加盟合約之附隨義務，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賠償其損害，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2萬元，及自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銘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廖志賢給付1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王雅慧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廖老大公司給付42萬3,46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王雅慧與被告廖志賢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王雅慧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廖志賢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廖志賢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一（陳銘祥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將直播畫面定格於原告陳銘祥（綽號阿祥）於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觀看直播之人均可清楚看到傳送該對話之人為「阿祥」。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0:38-00:45 ２  廖志賢：你在那幹你娘什麼都隨便寫，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所有兩光的輔導員全部換掉，叫廖志賢請專業研發團隊，我咧幹你娘機掰咧兩光輔導員，講話客氣一點什麼兩光輔導員。  



附表二（王雅慧即祥源企業社部分）：

編號 日期 直播中公然侮辱或誹謗之內容 證據出處 １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口頭指名觀音新生店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1:34-01:36 ２  廖志賢：觀音新生店，我看哪間店敢給你支援，你幹你娘機掰咧，你是在喇三小，我收你30萬是很多喔？林北有空做到沒空，有口水噴到沒口水，啊是哪一間加盟像廖老大這樣啦，跛腳殘廢加盟免錢，幹你娘我做不夠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00-02:16 ３  廖志賢：我收你36萬又捐6萬出來啊是要怎麼說你跟我說咩，收36萬不然是三小啦，你是怎樣，你花400、500是不是，你娘你花400、500再來跟我說啦，花一個36萬是什麼洨，幹你娘要做就做，不做不要做，你娘咧觀音新生店，你跟我律師來輸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2:55-03:15 ４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你的人來沒考過咧，你開店咧，幹你娘林北現在是怎樣，當我很軟是不是，當我廖老大是塑膠做的是不是。你嘛搞清楚，怎樣刺字流氓喔，沒看過流氓喔，幹你娘咧，所有加盟主來就你的考不過你是在那邊白目三小，意見最多也你，幹你娘咧。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35 ５  廖志賢：來來來來來，觀音的新生店，你給我另外給我拉一個群組，你把我全部，來來來我和你算帳，你把我全部的，你把我全部的，我廖老大的那個加盟主給我拉一個群組，挖咧幹你娘機掰，你給林北說洨話，現在是供三洨啦，現在是怎樣要輸贏喔，幹你娘咧，你給我，你觀音的新生店，你把我的紅茶沖壞是怎樣，你流氓喔。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05-03:31 ６  廖志賢：來來來來哩幹你娘機掰咧，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咧，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林北和你算帳來來來，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來來來來來林北和你好好算帳，我們不能自己捐給慈善機構嗎？然後回傳收據嗎？我怎麼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51-04:16 ７  廖志賢：我哪知道廖志賢有沒有捐，挖咧幹你娘機掰啦。來，你自己看你合約，你合約是捐10%喔，我現在先跟你說，觀音店你供三小。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4:35-04:45 ８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我不是跟你們說觀音的，觀音的加盟主你們知道嗎，幹你娘，那個人垃圾鬼，觀音的加盟主去給我檢舉什麼，檢舉逃漏稅也是她，她也有去檢舉…她這個有檢舉人，逃漏稅嘛，檢舉林北逃漏稅你知道嗎。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1，00:04-00:24 ９ 111年8月29日 廖志賢：現在我點名前三間，最爛的一間觀音店新生店，觀音的新生店，這是我喝過裡面最爛的一間就對了，所以你們如果要去觀音新生店買茶，就自己去買，跟我廖老大無關，幹你娘那茶怎麼煮的我也不知道，怎麼用的我都不知道，就是觀音的新生店，這樣知道嗎？如果你要賣我廖老大的面子，這間店也不用去買了，反正我跟你說不用去買，我現在去買 茶，這間是排最爛的，我廖老大跟你說我敢做敢當，煮的好吃的我背書，煮的難吃的我點名，就是這樣，第一難吃的就是觀音新生店，第二難吃的桃園中正店，第三難吃的三重文化店，來我再說一次，觀音新生店最難吃，再來桃園中正店排第二難吃，再來三重文化店排第三爛的，就是 這三間你如果要去買我也沒意見，我廖老大跟你說這三間是我目前喝過最爛的就這三間。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0:14-01:31 10  廖志賢：最後一項我現在說，所有的加盟主來我公司上課，大家都有考過，幹你娘就你觀音新生店裡面有人沒考過好嗎？你有人沒考過嗎？來，這邊所有加盟主哪一個沒考過，每一個鼻子捏著儉腸凹肚也要考過，幹你娘就只有你的人來沒考過 本院卷第49頁原證4，03:56-04:14 11  廖志賢：你觀音新生店你跟我的紅茶商恐嚇這樣對嗎？你是流氓嗎？你很大尾嗎？你跟我的廠商恐嚇是恐嚇怎樣？跟他恐嚇說時間到要把他換掉，叫人來OOO(03:37)，做生意不是這樣啦！你跟我廠商恐嚇這樣對嗎？說要把人家換掉，呸！你是三小說要把人家換掉，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嗎？你確定半年後開會有你這個人嗎？你嘛幫幫忙，來來來，幹你娘機掰勒，你整天給我拉一個群組，廖老大北中南區聯誼會，幹你娘機掰，你這個觀音店，來來來恁爸跟你算帳。 本院卷第49頁原證5，03:25-04:04 12 112年8月5日 廖志賢：觀音店就是我說的那個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來上課考不過的那間，硬要開店就是那間，這樣聽得懂嗎？我說所有來上課的，我去查廖老大總店所有扶持來上課，所有的學生，假設125個，總共124個考過，獨獨一個沒考過的就觀音店，就是怎樣，硬要開不然要怎樣？ 本院卷第73頁原證12，00:15-00:43 









